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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年　第６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为规范食品添加剂

标准管理，现公告如下：

一、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第二项和

第六项规定，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包括使用安

全标准和产品标准，统一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管理。

二、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应当依照《食

品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安全性评估，并

符合《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的规定。拟生

产尚未被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覆盖的食品添加剂

产品的，生产企业可依据卫生部等９部门《关于加

强食品添加剂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

〔２００９〕８９号）的规定，提出参照国际组织和相关

国家标准指定产品标准（含质量要求、检验方法）

的建议，并提供建议指定标准的文本和国内外相

关标准资料。

三、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指定的

食品添加剂标准组织生产，生产企业不需要制定

食品添加剂产品企业标准，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

地方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不再对食品添加剂产品

企业标准进行备案。

四、卫生部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

收集、汇总有关企业或协会指定适用于食品添加

剂标准的建议，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并上报。卫生

部负责指定适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标准（含质量要

求、检验方法）。各级质检部门按照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或指定标准依法做好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生

产许可和日常监管。

五、鼓励并欢迎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食品添

加剂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

联系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所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７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２１

电子邮件：ＧＢ２７６０＠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电　　话：０１０－８７７７６９１４

传　　真：０１０－６７７１１８１３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１—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通告

卫通〔２０１１〕３号

附件１—４所列消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以下简称涉水产品）已分别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至１２月获卫生部批准。附件５所列消毒产品已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被撤销。

特此通告。

附件：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份获卫生部批准的消毒产品目录

２．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份获卫生部批准的消毒产品目录

３．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份获卫生部批准的涉水产品目录

４．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份获卫生部批准的涉水产品目录

５．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份卫生部撤销的消毒产品目录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份获卫生部批准的消毒产品目录

国产产品：

１产品名称：汇日牌ＷＡＹＷＩＮ－２０００型医用灭菌器专用过氧乙酸灭菌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２７号

生产企业：广州市汇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产品名称：汇日牌ＷＡＹＷＩＮ－２０００型医用灭菌器专用过氧乙酸灭菌剂（Ⅱ型）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２８号

生产企业：广州市汇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产品名称：佩洁尔牌ＰＭ－Ｙ１２００Ｚ型紫外线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２９号

生产企业：浙江佩洁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产品名称：健之素牌复合碘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０号

生产企业：北京长江脉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产品名称：优洁 口腔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１号

生产企业：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产品名称：优洁 手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２号

生产企业：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产品名称：雪莱特牌ＸＬＴ－ＺＧ－４００型空气消毒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３号

生产企业：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１·３



８产品名称：众妥 消毒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４号

生产企业：河源特肤康药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产品名称：兰德牌二氧化氯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５号

生产企业：湘潭市普兰德环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０产品名称：三星牌过氧化氢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６号

生产企业：大连三星五洲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１产品名称：雪环 碘伏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７号

生产企业：武汉市雪环医用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２产品名称：迅尔康牌二氯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８号

生产企业：武汉新大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３产品名称：卫华康福牌聚维酮碘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３９号

生产企业：辽宁卫华医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４产品名称：井堂泉牌来苏尔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０号

生产企业：河北中泰药械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５产品名称：森林雨牌ＭＱ－３００Ｓ型床单位臭氧消毒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１号

生产企业：上海民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６产品名称：迅尔康牌复方碘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２号

生产企业：武汉新大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７产品名称：全力牌优氯净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３号

生产企业：随州市力强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８产品名称：奇努为 季铵盐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４号

生产企业：上海康大消毒制剂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９产品名称：欧雅斯牌ＤＥ－６６０型全自动内镜清洗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５号

生产企业：广州市达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０产品名称：康尔牌聚维酮碘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６号

生产企业：衡阳原野实业有限公司消毒洗涤剂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１产品名称：紫晶牌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７号

生产企业：湖南人之源紫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２产品名称：奥尔特牌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８号

生产企业：烟台开发区宝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３产品名称：正章牌衣物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４９号

生产企业：武汉正章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４产品名称：杰雪牌消毒凝胶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０号

生产企业：成都鑫博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５产品名称：施康牌手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１号

生产企业：杭州施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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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产品名称：安捷牌免洗泡沫手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２号

生产企业：德州安捷高科消毒制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７产品名称：夏雨露牌复方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３号

生产企业：北京夏雨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８产品名称：优威ＴＭ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４号

生产企业：长沙优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９产品名称：贵鑫牌过氧化氢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５号

生产企业：贵州鑫源卫生制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０产品名称：龙卫士牌浓缩表面清洁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６号

生产企业：南京龙沙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１产品名称：茂华牌过氧乙酸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７号

生产企业：北京茂华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２产品名称：振华制药牌碘伏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８号

生产企业：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３产品名称：森林雨牌ＭＱ－Ｇ１２００型紫外线循环风空气消毒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９号

生产企业：上海民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４产品名称：森林雨牌ＭＱ－Ｂ６００型紫外线循环风空气消毒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０号

生产企业：上海民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进口产品：

３５产品名称：３ＭＴＭ环氧乙烷快速生物测试包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１４号

生产企业：３Ｍ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６产品名称：丝洁牌洗手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１５号

生产企业：庄臣泰华施欧洲ＢＶ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７产品名称：洁事乐牌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１６号

生产企业：乔治韦斯顿食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更改批件产品：

３８产品名称：普力牌二氧化氯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０９）第００１１号

原在华责任单位名称：天津春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现在华责任单位名称：盐城国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天津市和平区郑州道１８号港澳大厦７楼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迎宾大道富康路１号

生产企业：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９产品名称：老肯牌ＬＫ／ＣＸＤ型床单位臭氧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９４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０产品名称：老肯牌ＬＫ／ＸＤＪ－Ｋ８０型臭氧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３２１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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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产品名称：老肯牌ＬＫ／ＸＤＪ－Ｂ８０型臭氧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３２２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２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ＳＪ－Ｙ１５０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２２９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３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ＳＪ－Ｙ６０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２３０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４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ＳＪ－Ｙ１００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２３１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５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ＳＪ－Ｙ８０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２３２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６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ＳＪ－Ｂ１００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２３３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７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ＳＪ－Ｂ６０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２３４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８产品名称：彩环牌苯扎氯铵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８）第００２４号

原生产企业：环球施普乐医药（潍坊）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修正环球施普乐医药（潍坊）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９产品名称：彩环牌碘伏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８）第００２５号

原生产企业：环球施普乐医药（潍坊）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修正环球施普乐医药（潍坊）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０原产品名称：飞鹅牌含氯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８）第００４１号

现产品名称：惠鹅ＴＭ含氯消毒粉

生产企业：博罗县惠博健卫消洁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１原产品名称：安多福 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８）第００９８号

现产品名称：康必利 皮肤消毒液

原生产企业：深圳市安多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深圳市安多福消毒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生产企业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太平洋工业区１号厂房

现生产企业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北山工业区７栋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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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原产品名称：龙沙牌季铵盐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９）第００８８号

现产品名称：龙卫士牌季铵盐消毒液

原实际生产企业：吉林跨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现实际生产企业：南京龙沙有限公司

原实际生产企业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海外街７５号

现实际生产企业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大纬东路２０１号

生产企业：广州龙沙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３产品名称：老肯牌ＬＫ／ＸＤＧ－４５０器械熏蒸消毒柜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９）第０１０９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４原产品名称：心普牌复合碘皮肤粘膜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９）第０１７４号

现产品名称：圣尔达牌复合碘皮肤粘膜消毒液

生产企业：金华市圣尔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５产品名称：老肯牌ＬＫ／ＭＪＱ－５０型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９）第０１８８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６产品名称：老肯牌ＬＫ／ＭＪＱ－１００型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９）第０１８９号

原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换发批件产品：

５７产品名称：爱舒坦－德赛牌手和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０３号

生产企业：爱舒坦药业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８产品名称：爱舒坦－德速牌浓缩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０７号

生产企业：爱舒坦药业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９产品名称：安多福 ０．５％ＰＶＰ－Ｉ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１）第００２５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安多福消毒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０产品名称：诗乐氏牌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２）第０１３７号

生产企业：诗乐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１产品名称：白牡丹牌术野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２）第０１４５号

生产企业：牡丹江市洁邦消毒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２产品名称：四环牌ＭＥ－压力蒸汽灭菌生物指示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２）第０１４６号

生产企业：北京四环卫生药械厂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３产品名称：吉尔碘牌皮肤粘膜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２）第０１４８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屏路２０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中路附４号

生产企业：郑州吉尔康消毒制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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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产品名称：银燕牌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０７号

生产企业：上海银燕消毒剂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５产品名称：金雅牌氯消净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３３号

生产企业：珠海经济特区金雅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６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ＪＨ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７６号

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７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ＳＪ－Ｂ８０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７７号

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８产品名称：老肯牌ＫＤＳＪ－Ｙ１２０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７８号

生产企业：成都老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９产品名称：运作牌０．２％活力碘皮肤消毒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８２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９５号（６７２医院内）

现生产企业地址：武汉市汉南区湘口镇晨曦路８８号

生产企业：武汉运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０产品名称：抗禣威牌消毒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９０号

生产企业：上海康大消毒制剂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１产品名称：银燕牌泡腾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１１２号

生产企业：上海银燕消毒剂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２产品名称：运作 １％活力碘皮肤粘膜消毒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１３６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９５号（６７２医院内）

现生产企业地址：武汉市汉南区湘口镇晨曦路８８号

生产企业：武汉运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３产品名称：施康牌聚维酮碘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４）第００３６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杭州市机场路４２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路３号

生产企业：杭州施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４产品名称：施康牌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４）第００４１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杭州市机场路４２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路３号

生产企业：杭州施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５产品名称：雪环 过氧化氢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４）第０４８６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赵家条尾村１３９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银湖科技产业园１８号

生产企业：武汉市雪环医用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６原产品名称：津岛牌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５）第０４６１号

现产品名称：美尔清 皮肤消毒液

原生产企业：广州莱福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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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产企业：广州鸿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生产企业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土华华洲路新路东街２４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平沙村第七经济合作社白沙湖

大岭工业区厂房Ｂ栋二楼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７原产品名称：津岛牌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２９号

现产品名称：护女神 消毒液

原生产企业：广州莱福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广州鸿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生产企业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土华华洲路新路东街２４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平沙村第七经济合作社白沙湖

大岭工业区厂房Ｂ栋二楼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８原产品名称：津岛牌口腔黏膜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３５号

现产品名称：奥兰洁 口腔粘膜消毒液

原生产企业：广州莱福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广州鸿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生产企业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土华华洲路新路东街２４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平沙村第七经济合作社白沙湖

大岭工业区厂房Ｂ栋二楼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９产品名称：馨波尔牌ＺＳＪ－１型酸性氧化电位水生成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３７号

原生产企业：沈阳东宇馨波尔功能水设备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沈阳馨波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原生产企业地址：沈阳市东陵区文萃路９３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高科路２１－１号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０产品名称：元康牌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４５号

生产企业：烟台哥鲁巴阿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１产品名称：ＫＤＧＣ科的 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２４２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科的气体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２产品名称：宏泰牌２％复方碘酊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２７６号

生产企业：贵州宏泰工贸公司保健品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３产品名称：洲际资源牌ＧＲＤＪ－１０００型氧化电位水生成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２９０号

原卫生许可证号：京卫消证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０４号

现卫生许可证号：京卫消证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４号

生产企业：北京洲际资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４产品名称：雪环牌碘酊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３２７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赵家条尾村１３９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银湖科技产业园１８号

生产企业：武汉市雪环医用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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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产品名称：四环牌过氧化氢空气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３２９号

生产企业：北京四环卫生药械厂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６产品名称：民生牌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３３３号

生产企业：成都民生消毒剂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７产品名称：联华牌来苏尔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２５号

生产企业：武汉市联华卫生消毒用品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８产品名称：金瓢虫牌泡腾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４１号

生产企业：成都奥凸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９产品名称：环凯牌双氯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４４号

生产企业：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０产品名称：佩洁尔牌ＰＭ－Ｂ８００Ｚ紫外线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４７号

生产企业：浙江佩洁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１产品名称：太空鸟牌ＧＣＸＤ－６０００型织物消毒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５３号

生产企业：上海高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２产品名称：呵尔杰牌过氧化氢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６６号

生产企业：成都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３产品名称：茂康 复合碘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８２号

生产企业：茂名市消毒用品厂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４产品名称：赣草珊瑚牌碘酊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８４号

生产企业：江西草珊瑚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５产品名称：环凯牌聚维酮碘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９３号

生产企业：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６产品名称：宏泰牌复方酒精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９６号

生产企业：贵州宏泰工贸公司保健品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附件２：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份获卫生部批准的消毒产品目录

国产产品：

１产品名称：天一健牌二氯异氰尿酸钠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１号

生产企业：江苏天一健消毒剂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产品名称：宏光牌ＨＧ型内镜全自动洗消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２号

生产企业：沈阳高新区宏光医疗器械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产品名称：海蛙牌ＨＷ９０－００型低温蒸汽甲醛灭菌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３号

生产企业：山东海蛙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产品名称：康亚牌ＫＹ／ＹＫＸ－２－８０型医用空气消毒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４号

生产企业：四川康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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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产品名称：百怡 Ｘ－ＣＬ型层流送风式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５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红百利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产品名称：杰雪牌醋酸氯己定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６号

生产企业：成都鑫博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产品名称：３Ｍ灭菌包外化学指示胶带（环氧乙烷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７号

生产企业：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医用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８产品名称：河浪ＴＭ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８号

生产企业：江苏省河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９产品名称：绿洁牌二氧化氯泡腾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６９号

生产企业：张家口市绿洁环保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０产品名称：贝彩牌衣物家居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０号

生产企业：成都南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产品名称：优威ＴＭ洗手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１号

生产企业：长沙优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产品名称：绿康中朗牌皮肤粘膜植物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２号

生产企业：北京鑫陆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３产品名称：迪城牌过氧乙酸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３号

生产企业：乌鲁木齐迪城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４产品名称：普泰迪牌皮肤粘膜外科手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４号

生产企业：杭州安第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５产品名称：洁怡牌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５号

生产企业：东莞威乐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６产品名称：诗乐氏牌复方洗必泰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６号

生产企业：诗乐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７产品名称：齐洁牌消毒凝胶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７号

生产企业：合肥天帆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８产品名称：鸿湖牌含氯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８号

生产企业：惠州市鸿湖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９产品名称：天田牌ＴＴ／ＤＴＹＸ－１００Ｂ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７９号

生产企业：成都天田医疗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０产品名称：天田牌ＴＴ／ＤＴＹＸ－１００Ｔ型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０号

生产企业：成都天田医疗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１产品名称：冀达牌复方来苏尔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１号

生产企业：保定汇达生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２产品名称：诗洁 手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２号

生产企业：浙江诗洁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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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产品名称：四环牌手消毒凝胶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３号

生产企业：北京四环卫生药械厂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４产品名称：元康牌皮肤手消毒液（凝胶型）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４号

生产企业：哥鲁巴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５产品名称：元康牌皮肤手消毒液（泡沫型）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５号

生产企业：哥鲁巴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６产品名称：华实牌二氧化氯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６号

生产企业：潍坊华实药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７产品名称：盈诺牌ＹＮ－Ｗ型戊二醛蒸汽灭菌柜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７号

生产企业：济南盈诺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８产品名称：ＫＤＬ牌医用灭菌包装袋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８号

生产企业：天津康德莱医疗产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９产品名称：格林威ＴＭＨＡＤ－２０９Ａ型二氧化氯空气消毒机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８９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怀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０产品名称：３Ｍ灭菌指示胶带（压力蒸汽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０号

生产企业：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医用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１产品名称：万洁牌ＷＪ－１０００型二氧化氯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１号

生产企业：潍坊万洁环保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２产品名称：民联牌苯扎溴铵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２号

生产企业：南昌华鑫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３产品名称：威露士 衣物家居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３号

生产企业：威莱（广州）日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４产品名称：易路牌ＥＴＰ－１００型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卡匣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４号

生产企业：杭州易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５产品名称：安立久ＴＭ外科手免洗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５号

生产企业：上海九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６产品名称：利泰波尔牌二氧化氯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６号

生产企业：江西波尔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７产品名称：天顶奇龙牌过氧乙酸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７号

生产企业：长沙雨花消毒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８产品名称：ＬＩＧＨＴＳ ＩＩ型碘伏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８号

生产企业：天津市普光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３９产品名称：ＬＩＧＨＴＳ Ｉ型碘伏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９９号

生产企业：天津市普光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４０产品名称：日月牌高锰酸钾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０号

生产企业：海南视力健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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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产品名称：安捷牌手消毒凝胶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１号

生产企业：德州安捷高科消毒制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４２产品名称：健之素牌双链季铵盐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２号

生产企业：北京长江脉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４３产品名称：美企鹅 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３号

生产企业：惠州市美企鹅日化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４４产品名称：康必利 手消毒凝胶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４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安多福消毒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４５产品名称：联润牌三氯异氰尿酸消毒颗粒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５号

生产企业：聊城市中联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４６产品名称：联润牌三氯异氰尿酸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６号

生产企业：聊城市中联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４７产品名称：思源牌过氧乙酸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７号

生产企业：泰安思源工贸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４８产品名称：思源牌过氧化氢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０８号

生产企业：泰安思源工贸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进口产品：

４９产品名称：凯易牌手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１７号

生产企业：美国凯易化学品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０产品名称：３ＭＴＭＳｔｅｒｉ－ＶａｃＴＭ５ＸＬ型环氧乙烷灭菌器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１８号

生产企业：３Ｍ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１产品名称：奥林巴斯 ＯＥＲ－ＡＷ内镜清洗消毒装置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１９号

生产企业：奥林巴斯医疗株式会社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更改批件产品：

５２产品名称：可耐牌压力蒸汽灭菌指示胶带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９）第０２１６号

生产企业：江门市新时代外用制剂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３产品名称：可耐牌压力蒸汽灭菌指示封口标签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９）第０２１７号

生产企业：江门市新时代外用制剂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换发批件产品：

５４产品名称：西莫林牌透析器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进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１１号

生产企业：凯帝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５产品名称：ＯＴＴＯ 压力蒸汽灭菌指示条 批准文号：卫消字（１９９９）第００２９号

生产企业：汕头市澳托医疗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６产品名称：爱特福 碘伏消毒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０）第００１７号

生产企业：江苏爱特福８４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５７产品名称：ＯＴＴＯ 压力蒸汽灭菌指示标签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０）第００４９号

生产企业：汕头市澳托医疗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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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产品名称：洛本清 消毒酊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２）第０１３４号

生产企业：汕头保税区洛斯特制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５９产品名称：洁之露牌皮肤粘膜消毒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２）第０１４０号

生产企业：上海和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６０产品名称：肤俏康牌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１１号

原实际生产企业：南京圣奥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现实际生产企业：武汉巨能亚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原实际生产企业地址：南京高新开发区（浦口区学府路居委会墩子１３４号）

现实际生产企业地址：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号路工业区

生产企业：江苏泗洪皮肤病研究所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６１产品名称：赛力康牌二氧化氯消毒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６５号

生产企业：福州赛力康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６２产品名称：宏逵牌碘伏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１６８号

生产企业：沈阳宏达消毒药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６３产品名称：泰胜 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３）第０２６１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近江路２０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胜路１７号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原实际生产企业：杭州先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分厂

现实际生产企业：

原实际生产企业地址：杭州杭印路４９号

现实际生产企业地址：

生产企业：杭州先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４产品名称：优洁 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４９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槐树巷４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惠路１６－１号

生产企业：无锡优洁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５原产品名称：赣新环牌稳定性二氧化氯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６８号

现产品名称：赣新环 稳定性二氧化氯消毒液

原生产企业：江西上高县新环生化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江西波尔科技有限公司

原生产企业地址：江西省上高县敖阳镇雪子岭１９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６６产品名称：安捷牌新洁尔灭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２４４号

生产企业：德州安捷高科消毒制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６７产品名称：迅龙牌二氧化氯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３３６号

生产企业：北京创润新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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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产品名称：健宁牌新洁尔灭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１０号

生产企业：河北健宁医药化工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６９产品名称：康妍牌来苏尔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３１号

生产企业：江西南昌康隆医药保健品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７０产品名称：康妍牌消毒粉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３２号

生产企业：江西南昌康隆医药保健品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７１产品名称：佩洁尔牌ＰＭ－Ｂ８００Ｄ空气消毒器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３３号

生产企业：浙江佩洁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７２产品名称：鑫隆牌过氧化氢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３９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南昌市小兰工业园金沙一路８９９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南昌小蓝经济开发区金沙一路８９９号

原卫生许可证号：赣卫消证字（２００３）第００７６号

现卫生许可证号：赣卫消证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１号

生产企业：江西鑫隆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３产品名称：金瓢虫牌碘伏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４０号

生产企业：成都奥凸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４产品名称：古彭牌碘伏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５０号

生产企业：徐州恒源消杀用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５产品名称：康博牌消毒片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６０号

生产企业：德清县康博消毒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７６产品名称：洁思净牌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９４号

生产企业：上海济尔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７产品名称：宏泰牌复方过氧化氢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１０４号

生产企业：贵州宏泰工贸公司保健品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８产品名称：典乐康 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１０６号

生产企业：沈阳宏达消毒药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７９产品名称：３Ｍ压力蒸汽灭菌指示胶带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１３３号

生产企业：３Ｍ中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０产品名称：洁芙柔 泰新牌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１３５号

生产企业：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１产品名称：５Ａ 手用免洗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１４０号

生产企业：江苏爱特福８４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２产品名称：必洁仕牌二氧化氯消毒剂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１５０号

生产企业：北京必洁仕环保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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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份获卫生部批准的涉水产品目录

国产产品：

１产品名称：创世康源牌ＫＹＲＯ－４００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３６号

生产企业：创世康源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产品名称：源之圆牌ＳＦＴ／Ｄ型饮用水软化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３７号

生产企业：山西生命华文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产品名称：东禾（ＴＯＨＯ）牌ＬＶ－８００型多功能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３８号

生产企业：东莞市川本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产品名称：冰源水牌ＦＫ－８１０Ｓ型家用中央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３９号

生产企业：上海复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５产品名称：阿尔卑斯牌ＡＬＰＳ－００１Ａ型家用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０号

生产企业：上海复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６产品名称：尚仕牌ＳＳ－ＲＯ－ＢＺ型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１号

生产企业：温州尚仕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７产品名称：世保康牌ＳＱＦ－５０Ａ型前置过滤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２号

生产企业：德国独资世保康水务（南京）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８产品名称：佳康尔牌Ａ６－０１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３号

生产企业：北京佳康尔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９产品名称：伯仕源牌ＢＳＹ－ＪＴ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４号

生产企业：广州伯仕源净水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０产品名称：鼎安牌ＪＹ２００５－１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５号

生产企业：宁波鼎安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１产品名称：霍尼韦尔牌ＦＦ０６型前置过滤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６号

生产企业：霍尼韦尔环境自控产品（天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２产品名称：世韩牌ＣＷ－２０００（Ａ）型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７号

生产企业：熊津豪威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３产品名称：世韩牌ＣＷ－７０００（Ｓ）型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８号

生产企业：熊津豪威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４产品名称：世韩牌ＣＷ－２０００（Ｕ）型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４９号

生产企业：熊津豪威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５产品名称：世韩牌ＣＷ－３０００型超滤直饮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０号

生产企业：熊津豪威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６产品名称：净力家牌Ｇ２ＬＡ０５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１号

生产企业：玉林市净力家净水器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７产品名称：欧爱水基牌ＨＵ－５５型电解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２号

生产企业：欧爱水基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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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产品名称：家优水牌ＪＹＳ－１型超滤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３号

生产企业：上海岩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９产品名称：生之源牌ＳＺＹＪ２０２５Ｄ型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４号

生产企业：上海生之源环保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０产品名称：浙华牌ＺＨ－ＵＦ－１００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５号

生产企业：杭州浙华水务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１产品名称：欧爱水基牌ＨＵ－８８型电解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６号

生产企业：欧爱水基环保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２产品名称：澳柯玛牌ＡＪ－０１Ｑ１０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７号

生产企业：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３产品名称：安之星牌ＡＺＸ－２１００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８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安吉尔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４产品名称：欧派牌ＣＹ－ＪＳ－Ｓ５０１Ａ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５９号

生产企业：广东欧派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５产品名称：泉来牌ＱＬ１０００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０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诚德来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６产品名称：双源牌ＳＹ－Ａ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１号

生产企业：贵州双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７产品名称：爱可维牌ＡＱ－Ａ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２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爱可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８产品名称：奔腾牌ＰＪ－ＵＦ－０１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３号

生产企业：上海奔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９产品名称：霍尼韦尔牌ＭＦ１０型中央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４号

生产企业：霍尼韦尔环境自控产品（天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０产品名称：沁园牌ＱＹＳ－２００Ｕ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５号

生产企业：宁波沁园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１产品名称：沁园牌ＱＹＳ－１５Ｒ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６号

生产企业：宁波沁园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进口产品：

３２产品名称：蓝山牌ＬＳＲＯ－ＥＱ５反渗透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４３号

生产企业：彰溢企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３产品名称：ＡＢ－３Ｐ给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４４号

生产企业：美塑（马）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４产品名称：爱惠浦牌ＨＦＣＳＲＳＩＮＧＬＥ型多功能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４５号

生产企业：美国爱惠浦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５产品名称：海德牌ＷＦ７５４２－１０活性炭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４６号

生产企业：海德系统国际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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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批件产品：

３６产品名称：碧丽牌ＪＣ８１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９）第０２５５号

原生产企业：佛山市顺德区碧丽饮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７产品名称：碧丽牌ＪＣ６０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６７号

原生产企业：佛山市顺德区碧丽饮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３８产品名称：飞利浦牌ＷＰ３８６４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５６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生产企业：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换发批件产品：

３９产品名称：ＪＭＫ尚水牌ＪＡ－２１８型多功能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４）第００２２号

生产企业：金将普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０产品名称：卡提斯牌ＰＷＳ３１０－２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５）第０００３号

原产品英文名称：

现产品英文名称：

原生产企业：塞福卡

现生产企业：法国西发公司

原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ＣＥＦＣＡ

现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Ｓ．Ｉ．Ｆ．Ａ

原生产企业地址：６１６ＲＤＥＬＡＮＧＵＩＬＬＥ４５１６０ＯＬＩＶＥＴ

现生产企业地址：７５ＡｖｅｎｕｅＰａｒｍｅｎｔｉｅｒ７５０１１ＰＡＲＩＳＰＲＡＮＣＥ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１产品名称：怡口牌ＥＳＭ１１ＣＥ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０５号

生产企业：美国怡口净水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２产品名称：沃拓莱（Ｗａｔｏｏｒ）牌ＤＷＴ－ＡＣ／Ｄ全屋型饮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４）第００５２号

生产企业：宁波惠康国际工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３产品名称：英尼克牌ＲＯ型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３６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英尼克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４产品名称：辰禾牌ＣＨ型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８０号

生产企业：慈溪市辰禾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５产品名称：韩陶牌ＲＯ－Ａ型反渗透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８７号

生产企业：中山市溢利纯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４６产品名称：艾克圣牌ＡＫ－１００型化学复合法二氧化氯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４７号

生产企业：南宁艾克圣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补发批件产品：

４７产品名称：泉江牌ＱＪ－２８０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１２７号

生产企业：湖南泉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补发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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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份获卫生部批准的涉水产品目录

国产产品：

１产品名称：容声牌ＲＹ－Ｂ型超滤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７号

生产企业：广东容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产品名称：蓝水牌聚硫氯化铝水处理剂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８号

生产企业：上海蓝水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产品名称：伯威牌卫生型环氧防腐涂料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６９号

生产企业：厦门环信达化工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产品名称：德翔牌ＤＸ－ＣＳ型直饮纯水制取设备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０号

生产企业：湖州德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产品名称：小溪水牌ＪＳ／ＰＵＤ－Ｎ型直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１号

生产企业：北京金石佳业净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产品名称：华通牌ＨＴ－１０００型二氧化氯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２号

生产企业：青州市华通自动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产品名称：沛缇牌ＣＷＫ－０１型电解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３号

生产企业：昆山奕昕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８产品名称：奔腾牌ＰＪ－ＲＯ－０１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４号

生产企业：上海奔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９产品名称：渌维牌ＬＷ－ＦＵ－００１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５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顺德区北蟯镇伟高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０产品名称：渌维牌ＬＷ－ＲＯ－００９型饮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６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顺德区北蟯镇伟高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产品名称：可喜安牌ＫＣＭ－１０００Ａ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７号

生产企业：北京可喜安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产品名称：腾盟牌ＴＹ－Ａ型反渗透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８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顺德区腾盟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３产品名称：康宝牌ＫＢ－Ａ型反渗透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７９号

生产企业：广东康宝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４产品名称：容声牌ＲＹ－Ａ型反渗透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０号

生产企业：广东容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５产品名称：溢爱牌ＹＥ－Ａ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１号

生产企业：武汉溢爱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６产品名称：天宝嘉康牌ＴＢＪＫ－ＲＯ型纯水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２号

生产企业：北京天宝嘉康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７产品名称：沁园牌ＱＹＳ－５００Ｕ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３号

生产企业：宁波沁园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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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产品名称：沁园牌ＱＹＳ－２０００Ｑ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４号

生产企业：宁波沁园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９产品名称：泉来牌ＪＸ－１２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５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诚德来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０产品名称：海鸥牌ＤＣＨ－４８５２环氧聚酰胺饮水舱面漆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６号

生产企业：大连北方海鸥制漆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１产品名称：ｑ诺牌商用４００型活性炭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７号

生产企业：上海海克酒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２产品名称：ｑ诺牌ＣＦＳ８８１２－Ｘ型活性炭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８号

生产企业：上海海克酒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３产品名称：水管家牌ＭＲ００１Ｂ型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８９号

生产企业：上海复旦申花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４产品名称：ＯＵＰ牌ＥＰＳＰ４０２无溶剂环氧舱室涂料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０号

生产企业：江阴市大阪涂料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５产品名称：佳尼特牌ＣＲ－Ｂ型自动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１号

生产企业：艾欧史密斯（上海）水处理产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６产品名称：恬净牌ＴＤ－Ｒ－５型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２号

生产企业：江苏锦华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７产品名称：恬净牌ＴＤ－Ｊ－６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３号

生产企业：江苏锦华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８产品名称：荣钧牌ＲＪ－ＲＯ－３００型水处理设备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４号

生产企业：湖南荣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９产品名称：品水相逢牌ＴＣＲＯ－Ａ自动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５号

生产企业：中山天淳活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０产品名称：韩陶牌ＲＯ－Ａ－３００ＬＨ型反渗透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６号

生产企业：中山市溢利纯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１产品名称：世沃牌ＳＷ－ＲＯ－５０型反渗透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７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金沃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２产品名称：世沃牌ＳＷ－ＵＦ－７５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８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金沃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３产品名称：纳美玲珑牌ＴＰＷ－Ｃ１型家居净水系统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９９号

生产企业：厦门建霖工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４产品名称：勇祥来牌ＹＵ－Ａ－Ｎ－１型超滤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０号

生产企业：艾欧史密斯（上海）水处理产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５产品名称：佳尼特牌ＣＣ－Ｄ３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１号

生产企业：艾欧史密斯（上海）水处理产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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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产品名称：佳尼特牌ＣＵ－Ｄ４型超滤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２号

生产企业：艾欧史密斯（上海）水处理产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７产品名称：帅康牌ＳＡＣ－Ｅ１－０．３５Ｔ型中央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３号

生产企业：宁波帅康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８产品名称：科灵耐确牌ＣＮＦ－ＡＫ１０００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４号

生产企业：上海科灵耐确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３９产品名称：科灵耐确牌ＣＮＤ－ＡＫ１０００型直饮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５号

生产企业：上海科灵耐确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０产品名称：华洲圆牌ＲＯ－５０Ｇ型直饮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６号

生产企业：北京华洲圆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１产品名称：嘉进牌ＪＪＲ１０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７号

生产企业：上海嘉进净水技术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２产品名称：圣满康牌ＲＯ－１００Ｇ－３４型直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８号

生产企业：上海圣满康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３产品名称：Ｃａｌｐｌｕｓ牌ＰＲＯ－ＩＣＭ－６Ｔ型净化直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０９号

生产企业：广州吉星纳米科技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４产品名称：可力饮牌ＫＬＹ－Ａ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０号

生产企业：武汉可力饮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５产品名称：水世界ＳＳＪ超滤直饮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１号

生产企业：大连水世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６产品名称：源利宝牌ＹＬＢ－ＲＯ５０Ｇ－Ｃ０１型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２号

生产企业：苏州德冠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７产品名称：爱迪曼牌ＡＤＭ－ＲＯ－５０型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３号

生产企业：嘉善爱迪曼水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８产品名称：爱迪曼牌ＡＤＭ－ＵＦ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４号

生产企业：嘉善爱迪曼水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４９产品名称：海斯源牌ＨＳＹ－Ａ型饮水设备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５号

生产企业：北京海斯源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０产品名称：３Ｍ牌３ＵＳ－Ｆ６０１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６号

生产企业：３Ｍ中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１产品名称：绿普牌ＬＰ－５００型化学法复合二氧化氯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７号

生产企业：南宁绿普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２产品名称：海曼普牌ＤＡ－Ａ型直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８号

生产企业：宁波鼎安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３产品名称：川贺（ＣＨＵＨＯＴＭ）牌ＣＨ－５０８型多功能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１９号

生产企业：东莞市川本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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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产品名称：佳晨佳美牌ＲＯ－Ａ型直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０号

生产企业：北京佳晨佳美净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５产品名称：美德牌１０００型反渗透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１号

生产企业：大连美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６产品名称：ＪＭＫ牌ＪＭＫ－３２８型多功能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２号

生产企业：广州将盟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７产品名称：世达膜牌ＳＭＴＲＯ－ＰＷ－Ｉ－８Ｔ型反渗透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３号

生产企业：厦门世达膜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８产品名称：ＡＦｒｅｓｈＴＭＡＦＷ－ＵＡＪ－Ｉ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４号

生产企业：浙江久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５９产品名称：斯特牌ＳＴＨ－５００型化学复合法二氧化氯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５号

生产企业：沈阳斯特瑞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０产品名称：珍奥尚饮牌ＺＡＳＹ－Ⅱ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６号

生产企业：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１产品名称：百诺肯牌ＰＳＥ－０８型中央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７号

生产企业：百诺肯净水设备（厦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２产品名称：健滋源牌ＪＺＹ－Ａ６－１超滤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８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南海区健滋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３产品名称：富事泉牌ＦＳＱ－Ａ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２９号

生产企业：江门市蓬江区安吉尔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４产品名称：爱饮牌ＣＥ－６００Ｕ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０号

生产企业：天津喜来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５产品名称：泷泉颐水源牌ＬＱＹＳＹ－１０９－Ａ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１号

生产企业：大连泷泉水处理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６产品名称：奥浮尔牌ＳＢＥ－ＵＦ－１０９－Ａ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２号

生产企业：广州市番禺区苏泊尔水处理设备厂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７产品名称：方心牌Ｆｘ－１型多功能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３号

生产企业：烟台方心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８产品名称：凯沁牌ＲＯ－７５Ｇ－１６型直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４号

生产企业：重庆佳尼特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６９产品名称：艾克罗司牌ＥＨ－１型直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５号

生产企业：富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０产品名称：金捷牌ＣＬ－Ⅰ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６号

生产企业：青岛春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１产品名称：大同牌饮用水用硫酸铵溶液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７号

生产企业：上海高桥大同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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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产品名称：高加索ＧＪＳ－ＵＦ－Ａ１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８号

生产企业：北京高加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３产品名称：安沙尼牌ＰＣＨＡ１２型陶瓷超滤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３９号

生产企业：湖南安沙尼传质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４产品名称：康宝牌ＫＢ－Ｃ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０号

生产企业：广东康宝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５产品名称：沁园牌ＱＹＳ－２０００ＵＦ－Ｂ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１号

生产企业：宁波沁园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６产品名称：沁园牌ＱＹＳ－１０００Ｕ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２号

生产企业：宁波沁园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７产品名称：洁臣牌ＪＣ－ＲＯ－５０Ａ型反渗透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３号

生产企业：上海洁臣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８产品名称：航星牌ＨＸ－２００型饮用水环氧粉末涂料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４号

生产企业：杭州航星塑粉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７９产品名称：兴沃特牌ＷＪＳＺ－１０型一体化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５号

生产企业：成都兴沃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８０产品名称：众保康牌ＺＢＫ－Ａ１型厨房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６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君联胜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８１产品名称：腾盟牌ＴＹ－Ｃ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７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顺德区腾盟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２产品名称：腾盟牌ＴＹ－Ｂ型超滤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８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顺德区腾盟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３产品名称：康宝牌ＫＢ－Ｂ型超滤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４９号

生产企业：广东康宝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４产品名称：容声牌ＲＹ－Ｃ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０号

生产企业：广东容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５产品名称：天禹牌ＴＹ－６０型多功能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１号

生产企业：济南富国天瑞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６产品名称：思水宝牌ＦＡ－６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２号

生产企业：东莞乔隆家具配件制品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７产品名称：可菱水Ｑ６０１型家用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３号

生产企业：三菱丽阳可菱水株式会社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８产品名称：总馨牌ＭＵＬ－ＵＦ０．２－０．２－Ｌ型超滤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４号

生产企业：昆山总馨机械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８９产品名称：水管家牌ＭＲ００３Ｃ－ＺＹ（Ｘ）型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５号

生产企业：上海复旦申花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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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产品名称：水吟牌ＳＬＴ－１２００型自动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６号

生产企业：太仓市斯尔特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１产品名称：江帆牌ＪＦ－ＲＯＡ型反渗透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７号

生产企业：郑州及时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２产品名称：美的牌ＭＲＯ１１５－Ｄ型反渗透直饮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８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美的清湖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３产品名称：美的牌ＭＵ１３３－Ｒ型超滤直饮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５９号

生产企业：佛山市美的清湖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４产品名称：迪美斯诺牌１０００型反渗透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０号

生产企业：山东美尔诺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５产品名称：ＧＵＡＮＹＡ牌ＧＹＦ－Ｊ２０００型复合二氧化氯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１号

生产企业：冠亚腾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６产品名称：川一牌ＣＹ型水处理设备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２号

生产企业：青州川一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７产品名称：澜泉牌Ｌ３１０型电解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３号

生产企业：广州澜泉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８产品名称：天一牌ＫＤＣ－１０００化学复合法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４号

生产企业：成都科佑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９９产品名称：康益牌ＫＹ－８００－Ｂ１超滤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５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康益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０产品名称：万泉达牌ＷＱＤ－ＵＦ－Ａ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６号

生产企业：深圳市万泉达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１产品名称：蒲葵村牌ＲＯ－３００Ａ微电脑纯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７号

生产企业：江门市蓬江区蒲葵饮水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２产品名称：思凯普瑞牌ＴＲＮＭ－Ａ００６自动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８号

生产企业：浙江天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３产品名称：康之源牌ｋｚｙ－５００型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６９号

生产企业：湖南康之源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４产品名称：津浩牌ＪＨＸＤ－５０型化学法二氧化氯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７０号

生产企业：沈阳市津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５产品名称：可力饮牌ＫＬＹ－Ｂ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７１号

生产企业：武汉可力饮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６产品名称：安吉尔牌ＪＹ－１０５ＵＦ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７２号

生产企业：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７产品名称：安吉尔牌ＪＹ－１０４Ｔ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７３号

生产企业：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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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产品名称：安吉尔牌ＪＹ－１０６ＵＦ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７４号

生产企业：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０９产品名称：荣事达牌ＲＪＳ－Ｃ１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７５号

生产企业：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１０产品名称：荣事达牌ＲＪＳ－０１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７６号

生产企业：合肥荣事达小家电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１１产品名称：华晟牌ＨＣ型一体化净水设备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３７７号

生产企业：浙江华晨环保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进口产品：

１１２产品名称：Ｋｉｎｅｔｉｃｏ牌２０２０Ｃ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４７号

生产企业：开耐蒂克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３产品名称：３Ｍ牌ＳＦ１８－Ｓ型阻垢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４８号

生产企业：３Ｍ净化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４产品名称：欧爱水基牌ＮＤＸ－１０１ＬＭＷ型多功能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４９号

生产企业：株式会社ＯＳＧ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５产品名称：Ｐ＆ＳＴＭＰＦ－ＲＯ１５００反渗透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０号

生产企业：普家康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６产品名称：ＳｃｏｔｃｈｋｏｔｅＴＭ１６９快速固化聚合物内衬涂料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１号

生产企业：３Ｍ英国ＰＬＣ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７产品名称：润索牌ＵＦ５０ＴＥＮＣ型直饮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２号

生产企业：ＡＷＴＰ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８产品名称：阿夸莎娜牌ＡＱ－４０００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３号

生产企业：阳光水系统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９产品名称：鹰歌牌铜管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４号

生产企业：凯美意（英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０产品名称：可滋瀑瑞牌 （Ｃ）ＰＦ－Ｗ４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５号

生产企业：北泽微滤器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１产品名称：可滋奥溪牌（Ｃ）ＯＳＳ－Ｔ６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６号

生产企业：北泽微滤器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２产品名称：品诺牌ＤＷ－０２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７号

生产企业：宜善电机工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３产品名称：ＪＭＫ牌ＪＡ－５６８型多功能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８号

生产企业：金将普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４产品名称：大同牌ＴＲＴ－３８９型水质处理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５９号

生产企业：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２５产品名称：ＳＯＴＡ牌ＹＧ－２９５型水行者滤水杯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６０号

生产企业：御来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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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产品名称：ＴＲＩＦＬＯＷ ＴＦ－ＫＴ型陶瓷滤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１０）第００６１号

生产企业：英国创新制造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更改批件产品：

１２７产品名称：可菱水Ｑ３０２Ｅ型家用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１６号

原产品英文名称：

现产品英文名称：

原生产企业：三菱丽阳集团 丽阳可菱水生活科技株式会社

现生产企业：三菱丽阳可菱水株式会社

原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ＲＣＨｏ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Ｌｔｄ．Ｔｏｋｙｏ

现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ＲＡＹＯＮＣＬＥＡＮＳＵＩＣＯ．，ＬＴＤ．

原生产企业地址：１４－１，ＫＯＡＭＩＣＨＯ，ＮＩＨＯＮＢＡＳＨＩＣＨＵＯＵ－ＫＵ，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

现生产企业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小纲町１４－１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原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上海丽阳咨询有限公司

现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三菱丽阳（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遵义路１０７号安泰大楼１２０１室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华京路８号８４０室

１２８产品名称：可菱水Ｑ－ＳＳＸ８８０型家用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４５号

原产品英文名称：

现产品英文名称：

原生产企业：三菱丽阳集团 丽阳可菱水生活科技株式会社

现生产企业：三菱丽阳可菱水株式会社

原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ＲＣＨｏ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Ｌｔｄ．Ｔｏｋｙｏ

现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ＲＡＹＯＮＣＬＥＡＮＳＵＩＣＯ．，ＬＴＤ．

原生产企业地址：８，ＡｚａＩｎａｂａ，ＯａｚａＯｋｕｓａ，Ｋｏｄａ－Ｃｈｏ，Ｎｕｋａｔａ－ｇｕｎ，

Ａｉｃｈｉ，Ｊａｐａｎ

现生产企业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小纲町１４－１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原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上海菱雅贸易有限公司

现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三菱丽阳（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１３７６号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华京路８号８４０室

１２９产品名称：可菱水Ｕ－Ａ５０１型家用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４６号

原产品英文名称：

现产品英文名称：

原生产企业：三菱丽阳集团 丽阳可菱水生活科技株式会社

现生产企业：三菱丽阳可菱水株式会社

原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ＲＣＨｏ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Ｌｔｄ．Ｔｏｋ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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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ＲＡＹＯＮＣＬＥＡＮＳＵＩＣＯ．，ＬＴＤ．

原生产企业地址：８，ＡｚａＩｎａｂａ，ＯａｚａＯｋｕｓａ，Ｋｏｄａ－Ｃｈｏ，Ｎｕｋａｔａ－ｇｕｎ，Ａｉ

ｃｈｉ，Ｊａｐａｎ

现生产企业地址：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小纲町１４－１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原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上海菱雅贸易有限公司

现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三菱丽阳（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１３７６号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华京路８号８４０室

１３０产品名称：可菱水ＣＰ００５型家用滤水杯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８）第００４９号

原产品英文名称：

现产品英文名称：

原生产企业：三菱丽阳集团 丽阳可菱水生活科技株式会社

现生产企业：三菱丽阳可菱水株式会社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原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ＲＣＨｏ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Ｌｔｄ．Ｔｏｋｙｏ

现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ＲＡＹＯＮＣＬＥＡＮＳＵＩＣＯ．，ＬＴＤ．

原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上海菱雅贸易有限公司

现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三菱丽阳（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１３７６号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华京路８号８４０室

１３１产品名称：可菱水Ｕ－ＭＰ０２－４型家用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８）第００５０号

原产品英文名称：

现产品英文名称：

原生产企业：三菱丽阳集团 丽阳可菱水生活科技株式会社

现生产企业：三菱丽阳可菱水株式会社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原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ＲＣＨｏ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Ｌｔｄ．Ｔｏｋｙｏ

现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ＲＡＹＯＮＣＬＥＡＮＳＵＩＣＯ．，ＬＴＤ．

原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上海菱雅贸易有限公司

现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三菱丽阳（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１３７６号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华京路８号８４０室

１３２产品名称：可菱水Ｕ－Ａ１０１ＺＣ型家用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８）第００５６号

原产品英文名称：

现产品英文名称：

原生产企业：三菱丽阳集团 丽阳可菱水生活科技株式会社

现生产企业：三菱丽阳可菱水株式会社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原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ＲＣＨｏ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Ｌｔｄ．Ｔｏｋｙｏ

现生产企业英文名称：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ＲＡＹＯＮＣＬＥＡＮＳＵＩＣＯ．，Ｌ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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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上海菱雅贸易有限公司

现在华责任单位名称：三菱丽阳（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１３７６号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华京路８号８４０室

１３３产品名称：漂洁舞牌ＰＪ５－ＵＦ－５１１型超滤净水装置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９）第００３６号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大雅宝胡同１号４００５室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赵堂子胡同１４号楼１单元５０３室

生产企业：韩国皮可布朗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３４产品名称：漂洁舞牌ＰＪ５－ＲＯ－５１１型反渗透纯水装置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９）第００３７号

原在华责任单位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大雅宝胡同１号４００５室

现在华责任单位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赵堂子胡同１４号楼１单元５０３室

生产企业：韩国皮可布朗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３５产品名称：老人牌超强度环氧漆３５５３０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０）第００９７号

原生产企业：海虹老人牌（烟台）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赫普（烟台）涂料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３６产品名称：老人牌环氧漆１５５００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０）第０１０２号

原生产企业：海虹老人牌（烟台）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赫普（烟台）涂料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３７产品名称：老人牌环氧漆８５６７１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５）第００３５号

原生产企业：海虹老人牌（烟台）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赫普（烟台）涂料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３８产品名称：金源泉水博士ＯＳ－２２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２５号

原生产企业：福州金源泉科技有限公司

现生产企业：福建金源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３９产品名称：飞利浦牌ＷＰ３８５２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１９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生产企业：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４０产品名称：飞利浦牌ＷＰ３８６２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２０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生产企业：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４１产品名称：飞利浦牌ＷＰ３８６３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３２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生产企业：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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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产品名称：飞利浦牌ＷＰ３８５３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１０）第０２３３号

原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

现生产企业地址：上海市天目西路２１８号１６０２－１６０５

生产企业：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批准变更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换发批件产品：

１４３产品名称：富康牌ＦＣＳ－ＨＲＯ０５０型家用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１）第００１５号

生产企业：台湾吉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４４产品名称：康富乐牌ＲＯ－Ｂ２１１２２１－２０Ａ型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２）第０００８号

生产企业：溢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４５产品名称：多宁牌ＴＩ－９０００型家庭用制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０９号

生产企业：日本ＴＲＩＭ株式会社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４６产品名称：康丽根牌ＧＳ－２５型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进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１５号

生产企业：可滤康国际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４７产品名称：四季阳光ＹＧ２０００－Ａ型家用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１）第００４８号

生产企业：慈溪市阳光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４８产品名称：申通牌ＳＴ－ＲＯ０．５－５０００型反渗透装置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２）第００４２号

生产企业：上海申通水处理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４９产品名称：蒲葵村牌ＲＯ－１０００Ｉ型反渗透纯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２）第００５９号

生产企业：江门市蓬江区安吉尔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５０产品名称：仁鼎牌ＩＰＮ８７１０型给水管高分子防腐涂料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２）第００８９号

生产企业：张家港市鼎兴防腐实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５１产品名称：山水牌集团ＧＡ１．６６－６０型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５）第００４８号

生产企业：上海山水矿泉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５２产品名称：泛洲牌ＨＡ０．６－２５００－ＵＦ型截留式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５）第００８３号

生产企业：上海泛洲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５３产品名称：千川牌ＱＣ１８８型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５）第００８８号

生产企业：上海千川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５４产品名称：博强牌ＢＱ－ＲＯ型水处理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２０号

生产企业：宁波博强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５５产品名称：正恒牌ＡＴ－９５０型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２２号

生产企业：天津正恒清源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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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产品名称：长寿村牌ＬＦ－９９型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５８号

生产企业：常熟华舜机电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５７产品名称：长寿村牌ＥＣ－４５０型制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５９号

生产企业：常熟华舜机电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５８产品名称：安芯泉牌ＳＷＰ８２０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８４号

生产企业：思瑞克斯（广州）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５９产品名称：真能牌ＺＮ－ＲＯ型纯净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８５号

生产企业：广州致能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６０产品名称：立得纯牌ＲＯＩＩ１５－Ｙ型反渗透饮水处理设备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９６号

生产企业：常州先锋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６１产品名称：圣亚牌ＳＹＲＯ－１饮用纯水装置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０９９号

生产企业：长沙圣亚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６２产品名称：波莱特牌ＢＬＴ－ＲＯ５０型反渗透纯水机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１５号

生产企业：杭州波莱特电器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６３产品名称：立赛姆牌ＬＳＭ－ＲＯ－Ｂ－２５０型纯水装置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２５号

生产企业：上海立赛姆膜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６４产品名称：优尼克ＵＮＩＱＵＥ－ＲＯＩ反渗透纯水设备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３１号

生产企业：东莞市优尼克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６５产品名称：华特牌ＨＴＦ－１０００型二氧化氯复合消毒剂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３４号

生产企业：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保分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６６产品名称：奔腾牌ＰＵ－６８型超滤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４１号

生产企业：上海奔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６７产品名称：奔腾牌ＰＴ－６８型陶瓷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４２号

生产企业：上海奔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６８原产品名称：绿恒ＴＬＳ－ＢＤ２－１００型二氧化氯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４８号

现产品名称：绿恒 ＴＬＳ－ＢＤ２－１００型二氧化氯发生器

生产企业：北京天绿恒力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６９产品名称：华特牌ＨＴ－２００型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６）第０１５０号

生产企业：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保分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７０产品名称：奔腾牌ＰＣ－６８型活性炭净水器 批准文号：卫水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１４号

生产企业：上海奔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附件５：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份卫生部撤销的消毒产品目录

１产品名称：必肤健牌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６）第０２５２号

生产企业：西安瑞托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产品名称：派力克牌皮肤消毒液 批准文号：卫消字（２００７）第００９１号

生产企业：西安派力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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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公安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违法使用非食用

物质加工食品案件查办和移送工作的通知

卫监督发〔２０１１〕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

（局）、公安厅（局）、农业（农牧、畜牧兽医、渔业）厅

（局、委、办）、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

监管局，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为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加大对违法使用

非食用物质加工食品（以下简称违法添加）行为的

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现

就进一步加强涉及违法添加案件查处和司法移送

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违法添加案件查办和移送工作，

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

违法添加行为是严重威胁人民群众饮食安

全、阻碍我国食品行业健康发展、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做好违法

添加案件查办和移送工作，是各级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和公安机关必须履行的职责，也是今后一个

时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各级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凡是发现涉嫌违法添加行为，要严格按照法律规

定和程序要求进行查处，并一律通报当地公安机

关，一律报告当地政府，一律依法给予法定范围的

最高限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坚决杜绝以罚代刑、降格处理。

二、建立良好的协作沟通机制，做好案件移送

工作

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与当地公安机关建

立违法添加案件移送的联系机制，加强案件移送

后的联动配合，确保工作衔接顺畅，案件查处及时

有力。要严格按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

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３１０号）及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公通字〔２００８〕３６号）

要求，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严格执行

案件移送标准。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开展违法添加案

件的调查取证，做好证据收集、固定工作，防止

证据丢失，必要时可以通报当地公安机关提前

介入。需要其他地区协查、协办的，要按照执法

程序及时提出协查、协办要求，协查协办地应当

认真配合做好协查、协办工作。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和公安机关发现违法添加案件超出管辖范

围的，要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

告；对跨省份的违法添加案件，省级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及时向国家主管部门和公

安部报告，并及时做好案件移送工作。上级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对下级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定期抽查案件查办情况，及时纠正案

件移送工作中的问题和错误。

三、从速从严侦办违法添加涉嫌犯罪案件

各级公安机关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

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法发〔２０１０〕３８号）要

求，认真受理、审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移交的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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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依法及时立案侦办，并及

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在案件查

处工作中需要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协助的，有关部

门要积极予以支持。有关部门和机构要严格执行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及食品中有毒、有害非食用

物质鉴定的相关规定，为案件侦办提供依据。

四、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公布违法添加案件查

处结果

各地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渠

道向社会广泛宣传违法添加行为的危害，大力宣

传国家打击违法添加行为的信心和决心。要支持

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畅通信息交流渠道，认真

调查处理新闻媒体报道的违法添加行为，做好相

关案件的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对群众投诉

举报的问题及时进行梳理调查，并将查处的违法

案件向社会公布，达到惩处违法行为、震慑犯罪分

子和教育广大群众的目的。

卫 生 部　　　　公 安 部　　　　农 业 部

工 商 总 局　　　　质 检 总 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卫生部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卫人发〔２０１１〕１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已经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二月十二日

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目　录

　　序　言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发展目标

二、主要任务

（一）强化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二）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三）大力开发医药卫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四）加强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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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筹推进其他各类医药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

三、制度与机制创新

（一）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二）建立全科医师制度

（三）建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管理制度

（四）完善村级卫生人员管理制度

（五）建立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化制度

（六）强化医药卫生人才投入机制

（七）创新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开发机制

（八）创新医药卫生人才使用评价机制

（九）创新医药卫生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十）创新医药卫生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四、重大工程

（一）基层医疗卫生人才支持计划

（二）医学杰出骨干人才推进计划

（三）紧缺专门人才开发工程

（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人才工程

（五）医师规范化培训工程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落实重点任务

（三）建立评估机制

（四）营造良好环境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支撑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制定本规划。

序　言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

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必

然要求。医药卫生人才是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

发展、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

卫生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医药卫生人才规模不断扩

大，人才质量不断提高，人才结构得到改善，人才效

能明显提高。２００９年我国卫生人员总量已达７７８

万人，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１．７５人、注册

护士１．３９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０．５３人。然

而，面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尤其是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任务，以及国际人才竞

争的新特点，我国医药卫生人才总量仍然不足，素

质和能力有待提高，结构和分布尚不合理，政策环

境亟待完善，特别是基层卫生人才严重短缺，难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今后１０年，是我国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人口

快速老龄化，将带来新的挑战；一些传染病和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环境污

染、职业危害、食品与药品安全等公共卫生问题进

一步凸显，使我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任务更加

艰巨，加强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迫在眉睫。因

此，必须加快实施人才强卫战略，突出我国医药卫

生人才发展机制创新，完善医药卫生人才发展政

策，推进医药卫生人才全面协调发展，为人民健

康、国家强盛提供强大的医药卫生人才支撑。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强化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落实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要求，突出人才优

先、以用为本，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大

力推进医药卫生人才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实现

医药卫生人才全面发展，为加快我国医疗卫生事

业改革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

供坚实的医药卫生人才保证。

（二）基本原则。

———促进发展，强化基层。按照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和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要求，加强医

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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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夯实人才基础。

———优化结构，提高素质。统筹不同所有制医

疗卫生机构人才资源，优化医药卫生人才专业结

构，改善医药卫生人才区域与城乡分布；加强职业

道德建设，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

———完善制度，创新机制。营造促进应用型

人才与研究型人才协调发展的政策环境，创造有

利于医药卫生人才发展的新机制，调动积极性，激

发创造力。

（三）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造就一支数量规模适宜、素质能

力优良、结构分布合理的医药卫生人才队伍，营造

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为加快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改革发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医药卫生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到

２０１５年，卫生人员总量达到９５３万人，比２００９年

增长１７５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卫生人员总量达到

１２５５万人，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３０２万人，人才规模基

本满足我国人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

———医药卫生人才结构与分布进一步优化。

到２０２０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到２．１０

人、注册护士达到３．１４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

员达到０．８３人；城乡和区域医药卫生人才分布趋

于合理，各类人才队伍统筹协调发展。

———医药卫生人才素质与能力进一步提升。

到２０１５年，初步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探索建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规范化培训和准入制

度；到２０２０年，所有新进临床医疗岗位的医师均

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共

卫生专业人员规范化培训和准入制度；高层次人

才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全国卫生技

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覆盖率达到８０％，人才综合

素质、专业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全面提高。

———医药卫生人才发展政策环境显著改善。

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

动配置、激励保障等制度和机制进一步健全，人才

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更加完善。

国家医药卫生人才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单位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卫生人员总量 万人 ７７８ ９５３ １２５５

　执业（助理）医师 ／千人口 １．７５ １．８８ ２．１０

　注册护士 ／千人口 １．３９ ２．０７ ３．１４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 ／千人口 ０．５３ ０．６８ ０．８３

二、主要任务

（一）强化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专业

素质和技术水平为重点，建立一支适应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需要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到

２０１５年，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达到３８７万人，其中

全科医师达到１８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基层医疗卫生

人员达到４６２万人，其中全科医师达到３０万人

以上。

主要举措：加强以全科医师为重点的基层医

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以临床培训基地和基

层实践基地为主体，以规范与提升临床诊疗能力

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的培训网络。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人员学历层次，为农村订单定向免费

培养医学生；大力开展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继续教

育。研究制订基层医疗卫生人员配备标准及评价

办法；建立并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动态调

整机制。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激励保障政策，

鼓励和引导医药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通过乡村

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县乡人才联动等多种途径，

吸引执业（助理）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通过设置全科医师特设岗位等多种形式，鼓励特

设岗位医生长期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探索建立家庭医生制度。着力加强村级卫生队伍

建设与管理，健全乡村医生管理制度。完善城市

卫生人员对口支援农村卫生工作制度。

（二）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强化公共卫生的政府职责，按照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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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培养疾病

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精神卫生、妇幼保

健、应急救治、采供血等专业人员为重点，大力加

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到２０１５年，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人员达到９５万人；到２０２０年，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人员达到１１８万人，各级各类公共卫生

人才满足工作需要。

主要举措：科学核定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编制，

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完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岗

位管理制度。在医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

乡镇卫生院配备专门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加

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管理，开展公共卫生专业人

员培训，尤其是基层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培

训。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

进，探索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复合型人才培

养机制，着力提高实验室检验检测和现场处置能

力，以及应对社会卫生热点问题的能力。探索建

立等级卫生监督员制度。

（三）大力开发医药卫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建设目标：根据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有重点地分步培养

医药卫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到２０１５年，注册护

士达到２８６万人，药师达到５５万人，其他紧缺专

门人才同步增长；到２０２０年，注册护士达到４４５

万人，药师达到８５万人，各类专门人才急需紧缺

状况明显改善。

主要举措：大力培养与培训护理、药师、卫生应

急、卫生监督、精神卫生、儿科医师等急需紧缺专门

人才，合理扩大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医学教育规

模，加强对相关领域在岗人员的专业培训。落实国

家关于护士配备的相关标准，并作为医院评价的重

要指标；切实保障护士待遇；加强专科护士和社区

护士培养；探索加强助产士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

加强药师规范化培训，完善药师岗位培训制度和职

业资格制度，以及医院和药店等配备药师的相关政

策。加强卫生应急骨干人才培养，建立常态化培训

机制，形成一支平急结合、反应迅速的卫生应急队

伍。加强精神专科的医疗、护理及康复等专业人才

培养与队伍建设。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及

卫生信息化等人才队伍建设。

（四）加强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目标：以提升医学创新能力和医疗卫生

技术水平为核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

学杰出人才，培养一批高技能专业技术骨干人才。

到２０１５年，培养造就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公共卫

生、卫生监督、卫生管理、中医药、食品药品与医疗

器械监督等领域高层次专业人才６．２万人；到

２０２０年，培养和引进９．６万人。

主要举措：分类制定医药卫生各领域杰出骨

干人才培养计划。结合国家人口健康领域科技重

大专项、其他科技计划和卫生行业科研专项等科

研项目实施，以及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重点学

科建设，推动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培训基地建设；充

分发挥高水平临床医疗机构与专业学术团体的作

用，建立临床诊疗和技能规范培训基地；完善产学

研医联合协作的研究模式与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应

用的机制，大力开展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医药

卫生人才培养与优秀创新团队建设，提升国际竞

争力。构建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培养一批国际

化、高水平医药卫生人才，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科学家、创业领军人才及创新团队。认真落

实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充分依托现有

资源，建设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结

合人口健康领域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等产业创

新型人才。支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和老中医

药专家医术经验继承工作。完善“卫生部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和“国医大师”等选拔机制。加

强激励高层次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五）统筹推进其他各类医药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

建设目标：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医学

模式转变的需求，优化我国医药卫生人才的知识

结构和专业结构，统筹兼顾，推进各类医药卫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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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队伍协调发展。

主要举措：以适应新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导

向，合理配置各类医药卫生人才。完善卫生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体系。动态调整医学教育招生

规模与结构，优化学科和专业设置，推动以提高

素质与能力为核心的医学教育改革。加大对优

秀青年医药卫生人才的支持。重视科研人才梯

队建设与科研辅助人才培养。提高医疗卫生机

构管理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食品

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加强基层中医药人

才和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大力推进口腔医

学、临床医学工程和医学康复等各类临床人才

培养，提升专业技术水平。适应新时期人民群

众的健康需求，加强健康管理、心理卫生、公共

营养、老年护理、社会工作等相关人才培养。促

进新兴与交叉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发展。

三、制度与机制创新

（一）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坚持稳妥起步、逐步推开的实施原则，完善相

关政策，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作为临床医师培

养的必经阶段。建立并逐步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制度，对培训对象、培训基地、培训模式、培训

内容、培训考核和保障措施等环节实施规范化管

理。参加规范化培训人员是培训基地住院医师的

一部分，培训期间享受住院医师待遇，具体由培训

基地根据情况确定，各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二）建立全科医师制度。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师制度，为我国

城乡居民提供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及健康管

理的全方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逐步建立和完善

全科医师培养、使用、激励等机制。加强全科医师

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体系建设。

明确培训基地的准入要求和培训规范，加强师资

培训，通过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转岗培训和岗位

培训等途径培养合格的全科医师。健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全科医师的执业注册、岗位聘用、职称晋

升、收入分配等鼓励政策。

（三）建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管理制度。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落实政府公共卫生

政策，促进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

化，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

管理制度。按照公共卫生社会公益性质，制定相

关政策，吸引和鼓励优秀医学人才及相关专业人

才从事公共卫生工作；完善各类公共卫生专业人

员准入的法律法规，明确岗位职责，实行岗位绩效

工资制度，强化社会公益性岗位的政府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制定培

训规划和计划；加强公共卫生文化建设，培养顾大

局、讲奉献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四）完善村级卫生人员管理制度。

明确村级卫生人员工作职责和业务素质要

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村卫生室由政府

或集体举办，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完善相关政

策，鼓励乡村医生接受业务培训、参加学历教育、

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加强村级卫生人员准

入管理。政府对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等

任务给予合理补助。完善村级卫生人员劳动报酬

和社会保障政策。

（五）建立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化制度。

明确卫生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管理技能、综

合素质等要求，建立卫生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完

善卫生管理人员考核体系和评价标准，规范医疗

卫生机构管理人员岗位培训，全面提升卫生管理

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六）强化医药卫生人才投入机制。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医药卫生人才发展投入

机制，优先保证对人才发展的投入，为医药卫生人

才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医药卫生人才的开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利

用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贷款等投资医药卫生人才开

发，建立多元化人才发展投入机制。统筹安排并合

理使用经费，形成支持医药卫生人才发展合力。加

强人才发展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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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开发机制。

建立和完善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根据需求

动态调控医药卫生人才培养规模，完善急需紧缺

医药卫生专门人才的专业设置。发展医药卫生职

业教育，加大各类医药卫生高技能人才培养，注重

培养符合实际需求的复合型、应用型和交叉学科

领域人才。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建立健全

继续医学教育制度，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继续

医学教育。加强培训机构和师资队伍建设，建立

并完善医药卫生人才培训体系。

（八）创新医药卫生人才使用评价机制。

遵循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按照卫生事业

单位发挥公益作用及履行机构职责的要求，建立

人员编制动态管理机制。健全以聘用制度和岗位

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完善

岗位设置管理，保证专业技术岗位占主体，原则上

不低于８０％，推行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健全以

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

符合卫生人才特点的科学化、社会化评价机制。

根据各类卫生人才的工作特性和能力要求，建立

健全卫生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各类卫生专业

技术人才评价标准，对从事临床工作的专业技术

人才，淡化论文要求，注重实践能力；对从事科研

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强化创新能力，鼓励潜心研

究。拓宽卫生人才评价渠道，改进卫生人才评价

方式，对不同所有制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科学合理评价。研究建立更加注重实际贡

献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评价机制。

（九）创新医药卫生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加强政府对医药卫生人才流动的政策引导，

推动医药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加大西部地区人

才培养与引进力度。积极探索并逐步推行医师多

点执业制度。建立有利于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服务能力的人才与技术合作交流机制。完善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的人才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

织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完善医药卫生人才市场体

系建设和社会化服务，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的医药

卫生人才公共服务体系。

（十）创新医药卫生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以服务质量、服

务数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核心、以岗位职责和

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卫生事业单位人

员收入分配要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重点向关

键岗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医药卫生人

才倾斜。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水平按照与当地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相衔

接的原则核定。合理调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

格，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探索高层次人才协

议工资、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形式。加大对基

层医疗卫生人员专业培训和专业教育的支持力

度。采取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设置特设岗位等

措施，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经规范化培训合格

的医生和优秀人才到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

作。健全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和社会力

量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体系，建立多层次医药

卫生人才激励制度。

四、重大工程

（一）基层医疗卫生人才支持计划。

着重扩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规模，提升

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充分发挥乡镇卫生院招聘

执业医师项目的示范作用，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制度的要求，引导各地扩大招聘规模，到２０１５

年，招聘５万名执业（助理）医师，到２０２０年，显著

改善乡镇卫生院专业人员结构。加大城市社区卫

生人员岗位培训项目实施力度，到２０２０年，完成

１０万名社区卫生人员全科医学岗位培训，完成１０

万名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完成１０万名高等医学院

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全科方向的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实施以胜任岗位为目标的乡镇卫生院人

员岗位培训项目。实施城市对口支援农村卫生工

程，建立城市医院与县级医院和有条件的中心乡

镇卫生院的长期对口支援关系，促进人员双向交

流。提高乡村医生知识水平，加大技能培训力度，

每年对乡村医生进行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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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学杰出骨干人才推进计划。

支持培养、引进高水平临床人才、研发人才和

复合型管理人才。在国家优先发展学科和国际科

技前沿领域，重点支持１００个优秀创新团队。加

大对重点单位、重点科研基地和海外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建立高层次医药

卫生人才信息库，搭建将人才送出去和引进来的

国际人才服务平台。到２０２０年，医药卫生科研人

才总量达到１０万人年。在有关科技计划项目方

面，加大对我国医药卫生科研工作作出杰出贡献

的科研人才的资助力度。

（三）紧缺专门人才开发工程。

针对新时期发展的迫切需求，通过对现有人

才的专业培训，开发医药卫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对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中应急处置和医

疗救援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到２０１５年，培训３．５

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培训１０万人。开展公共卫生人

员培训及临床执业医师的公共卫生知识培训，到

２０１５年，培训２．５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培训５万人。

加强卫生监督人才队伍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培训４．

６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培训６．５万人。加强食品药

品监督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到２０１５年，培训

５．５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培训１１万人。加强临床专

科护士、康复治疗人员培训，到２０１５年，培训４．５

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培训９万人。加强药师队伍建

设，到２０１５年，培训１６．５万人；到２０２０年，培训

３３万人。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人员岗位

培训，每３年轮训一次。

（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人才工程。

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县级中

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项目、农村在职在岗中医药

人员中医专业大专学历教育，以及民族医药知识

与技能培训，到２０１５年，培训６．６５万人；到２０２０

年，达到１３．３万人。开展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研修项目和民族医药骨干培训，到２０１５年，培训

１５００人；到２０２０年，培训３０００人。开展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基层老中医药专家临床经

验继承工作，到２０１５年，为８７００位老中医药专家

遴选１．７４万名学术继承人；到２０２０年，为１．６５

万位老中医药专家遴选３．３万名继承人。加强中

医药人才培养能力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完成５００个

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点、１０００个中医药优势特色

基地和１１００个名中医及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

设工作；到２０２０年，名中医及学术流派传承工作

室建设达到２２００个。

（五）医师规范化培训工程。

通过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和培训基地招收等

招录方式，对将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医学毕业生

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师；

通过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对医学毕业生、在岗工

作人员进行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培训

基地建设和师资管理，逐步完善培训模式和培训

制度。到２０１５年，培训２０万名住院医师，４０００

名公共卫生医师；到２０２０年，培训５０万名住院医

师，１万名公共卫生医师。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在卫生部党组统一领导下，卫生人才工作协

调小组负责规划实施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建

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和督促落实机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编制医药卫

生人才发展规划，将人才队伍建设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建立卫生人才工作协调机制，明确目标任

务，认真组织落实。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把卫生人才工作列入本地区人才工作总体规划和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统一部署，积极做好卫生人才工作。

（二）落实重点任务。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和单位要以规

划的主要任务和重大工程为重点，制定目标任务

的分解落实方案和重大工程实施办法，明确分工

和时间进度，组织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完善运行保

障机制，强化责任，细化步骤，协作配合，确保规划

的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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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评估机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各项任务实施情况进

行督促检查，建立规划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等督

促落实机制。建立医药卫生人才信息平台和数据

库，建立监测指标体系，健全人才资源监测统计制

度。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估方案，开展规划实施的

过程评估。２０１５年，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

估；２０２０年组织开展终期评估。

（四）营造良好环境。

广泛宣传实施医药卫生人才规划的重要意义、

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及时总结宣传典型经验、主

要做法和成效，形成有利于规划实施的良好氛围。

完善保护医药卫生人才和用人主体合法权益的法

律法规，形成有利于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发展的法制

环境。营造推动人才发展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

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促进规划目标实现。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扩大乡镇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范围的通知

卫医政发〔２０１１〕１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基层医

疗机构建设，解决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缺乏执业

助理医师的问题，经研究，决定在２０１０年部分省

开展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工作的基础

上扩大试点范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内容

针对乡镇卫生院中具备《执业医师法》规定的

报名条件，在岗行医但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

人员单独命题考试，考试合格者发给乡镇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证书，进行执业注册，并限定在乡镇卫

生院执业。

二、试点条件

乡镇卫生院中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不能满足

需求，且通过年度医师资格考试和医师招募、定向

培养等方式不能有效解决的省（区、市），可以按照

我部制定的《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方

案》（见附件，以下简称《方案》）制定本省（区、市）

实施方案，并报我部备案后进行乡镇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考试试点。

三、有关要求

（一）拟开展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

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

前向我部备案，并提交以下有关材料：

１．本省（区、市）乡镇卫生院中人力资源情况

分析。包括在岗行医人员的情况，执业（助理）医

师数量不能满足需要的乡镇卫生院数量、所占比

例等；

２．本省（区、市）开展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试点的实施方案。

（二）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政策性强，

涉及面广，各试点地区要精心安排，认真组织，并

与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

资格认证中心保持密切联系，切实做好宣传、报

名、考试组织等工作。

试点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和意见建议，请及时

向卫生部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反映。

卫生部医政司医疗机构管理处联系人：张文

宝、李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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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７３０、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２１１

传　　真：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１９６

电子邮箱：ＭＯＨＹＺＳＹＬＪＧＧＬＣ＠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综合处联系人：王

瑾、赵文华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９９５７６８６

传　　真：０１０－５９９５７６８４

电子邮箱：ＹＺＳＺＨＣ＠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工体西路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７

附件：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方案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基层医

疗机构建设，并探索解决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缺

乏执业助理医师的有效途径，经研究，决定开展乡

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考试）试点工

作。该考试是在现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中增

设的，针对乡镇卫生院在岗行医但无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人员的单独考试。该考试与国家医师资格

考试统一组织，单独命题，单独划定合格线，考试

合格发给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限定在乡镇卫

生院执业。

一、试点目的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基层医疗

机构建设，探索解决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缺乏执

业助理医师的有效途径，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服务

的可及性。

二、试点依据

试点根据《执业医师法》、《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

法》、《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组织实施。

三、考试对象

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日前进入乡镇卫生院。

（二）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２００６

版）》。

（三）所在乡镇卫生院无执业（助理）医师，或

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四）已与该乡镇卫生院签订合同，保证获取

资格后在该乡镇卫生院执业至少５年。

（五）省级卫生、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

其他条件。

报考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考生，不

能同时报考全国统一医师资格考试。

四、考试类别

考试设临床和中医（有规定学历）２个类别。

五、考试形式

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方式及程序按照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考试规定进行；报名、考试时间与全

国医师资格考试时间相同。考生报名时应当在

医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相应栏目中选择

“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包括实践技能考试

和医学综合笔试。

六、考试收费

考试费用按照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标准

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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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试组织与管理

按照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方式组织和

管理。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师资格认证中心负责编制考试大纲和命题组

卷，并负责考务管理和阅卷评分。试点省（区、市）

考区负责本省（区、市）考试组织管理工作，包括设

置单独考场、单独报送考试答题卡等。

八、合格线划定

考试结束后，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确

定建议合格分数线，各试点省（区、市）根据本地实

际情况，结合建议合格分数线，划定本省（区、市）

合格分数线报卫生部备案后实施。

九、资格授予与执业管理

（一）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合格的，持

与乡镇卫生院签订的合同以及相关资料，到卫生

行政部门领取《医师资格证书》。该证书按照《关

于做好医师资格证书及医师执业证书发放工作的

通知》（卫医发〔２０００〕４４７号）中相关规定进行编

码，其中级别代码为字母“Ｘ”。取得《医师资格证

书》后经执业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在其《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

书》的持证人“姓名”上方空白处加盖红色标识章，

标识章全国统一格式，宽度根据内容调整，每行高

１０．０ｍｍ，边框粗３磅，上行内容为试点省（区、市）

县名，下行为“乡镇”，字体为三号黑体。如：

!"!!#

$ %

　　（二）取得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持与

乡镇卫生院签订的合同、《医师资格证书》等有关材

料，到该乡镇卫生院所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取

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地点限定为该乡镇卫生院。

（三）取得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的人员可

以继续参加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四）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不评定职称，参照医

士享受待遇。

（五）在报名所在乡镇卫生院执业满５年后，

可以变更到本县其他乡镇卫生院执业。

十、试点要求

（一）开展调查，摸清底数。各试点省（区、市）

在开展考试试点工作前，应当对本省（区、市）乡镇

卫生院人力资源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掌握执业医

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在乡镇卫生院中的分布情况，

了解本地区乡镇执业助理医师需求。

（二）做好知情告知。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乡

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考试安排以

及管理政策告知所有相关人员，并作好记录。要

告知参加考试的人员，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只解决执业资格问题，不评定职称，国家不设置

乡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员应当签

订包括上述内容的知情同意书并存档。

（三）严格掌握考试报名条件和通过数量。考

试主要解决乡镇卫生院无执业助理医师或执业助

理医师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在试点中各地要综

合考虑向农村地区定向培养医学生、执业医师招

募、对口支援等，严格掌握乡镇执业助理医师的数

量，并增强指向性。对不符合条件的乡镇卫生院，

其相关人员不得参加本考试。对弄虚作假的有关

单位和责任人，应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加强保密和考务管理，确保考试平稳顺

利完成。试点省（区、市）要按照国家医师资格考

试的统一要求做好考试试点的安全保密和考务管

理工作，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完成。

（五）做好信息管理工作。试点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要做好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考生的信

息管理工作，并对考试合格后执业注册执业情况

进行信息化管理，确保每一位通过此政策获得合

法执业资格的乡镇执业助理医师按照本文规定进

行注册执业。

十一、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时间与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时间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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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

卫监督发〔２０１１〕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

中心：

为规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我部组织制定了《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公布、备

案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公布、解释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卫生部负责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备案。

第三条　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需要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可以制定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包括食品及原料、生产经

营过程的卫生要求、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与规程等食品安全技术要求。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新资源食品、保健食品不得制

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第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生产企业

所在地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组织生产经营。

第五条　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应当以保障

公众健康为宗旨，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依

据，充分考虑地方食品特点和饮食习惯，做到科学

合理、公开透明、安全可靠。

第六条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公布具

体程序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编号应当符合下

列规定：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编号由代号、顺序号和年

代号三部分组成。

汉语拼音字母“ＤＢＳ”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数再加斜线，组成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代号。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编号示例：

ＤＢＳ××／×××－××××

代号　　顺序号　　年代号

第八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公布之日起２０日内报卫生部备案，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报送文件；

—１４—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１·３



（二）标准文本；

（三）编制说明。

第九条　卫生部对符合备案条件的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予以备案。

第十条　卫生部定期公布省、自治区、直辖市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备案情况，指导地方标准制定

工作。

第十一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卫生

监督机构、相关单位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执行

情况进行跟踪评价，评价情况应当及时通报相关

部门。

第十二条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实施后，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相关食品

安全标准制定和跟踪评价结果等情况，组织卫生

监督机构对标准复审，确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

止。复审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五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公布实施后，相应的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应当废止。

第十三条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修订后，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公布后２０日内重新报送卫

生部备案。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废止后，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应当在废止后２０日内向卫生部报送有关废止

标准的文件。

第十四条　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有异议时，

可以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意见，省级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十五条　批准发布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属

科技成果，作为标准主要起草人专业技术资格的

评审依据。

第十六条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

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安徽省怀远县

“虚假健康档案事件”有关情况的通报

卫办妇社发〔２０１１〕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栏目以《谁让健康档案离了谱》为题，对安徽省怀

远县“层层截留卫生经费，造假档案完成指标”问

题进行了报道。

经安徽省卫生厅调查核实，怀远县万福镇卫

生院刘圩村、陈安村、刘楼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存

在编制虚假居民健康档案行为，万福镇有４．６

万居民，共建立健康档案１１２１４份，其中有

１６８０份填写不规范或属于虚假档案。怀远县妇

幼保健所作为项目管理单位未履行项目管理、

技术指导职责。怀远县卫生局未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足额拨付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未按规定对

项目资金实施有效监管。

根据调查结果，安徽省卫生厅会同蚌埠市政

府，督促怀远县委、县政府依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严肃处理。对县卫生局局长、副局长分别给予

行政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对县妇幼保健所所长

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所长职务；对万福镇卫

生院院长、副院长分别给予行政降级、解聘院长、

副院长职务处理；取消万福镇刘圩村、陈安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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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相关责任人乡村医生资质。同时，对报道中反

映的县卫生局提留的人均０．３元作为宣传培训费

给予纠正，发生的工作经费改为县财政列支拨付。

对乡镇卫生院不符合规定的支出给予纠正，对村

医造假违规所得费用全部追回。

我部认为，安徽省怀远县“健康档案造假事

件”是一起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违规事件，严重

影响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落实，必须

引起各地高度重视。为进一步规范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管理，切实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提出以下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按照规范要求落实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任务

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一项惠

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事关医改实施成效。

各级卫生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落

实工作责任制。各地区要按照《关于促进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卫妇社发

〔２００９〕７０号）、《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２００９年版）》（卫妇社发〔２００９〕９８号）、《卫生部

关于规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的指导意见》

（卫妇社发〔２００９〕１１３号）、《关于加强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卫妇

社发〔２０１０〕１１２号）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发〔２０１０〕３１１号）等文

件要求，细化实施方案，规范有序、保质保量地

开展各项工作，切实让居民享受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

二、组织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各级卫生部门要在近期会同财政部门组织

一次督导检查活动。检查重点包括：１．项目管

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服务规范、考核制

度、责任制度等建立和实施情况。２．项目资金

管理情况，包括地方配套资金落实情况、资金拨

付进度以及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等。３．工作任

务落实情况，包括健康档案、高血压、糖尿病患

者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服务的数量、质量

以及真实性等。对各地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

时整改，对因领导不力、监管不到位发生的违规

行为要进行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对弄虚作假、截留、违规使用资金的单位和个人

要严肃处理。

三、加强项目管理，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各地卫生部门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管理的各项制度，要加强对项目的统筹协调

和统一领导，科学确定项目任务目标，明确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职责。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根据卫生行政部门下达

的工作任务，建立、健全机构内部考核制度，进一

步明确分工，分解任务、落实到人，确保项目任务

的落实。要充分发挥疾控、妇幼等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在督导考核中的作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

认真履行业务指导责任。要根据乡镇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切实落

实好农村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地要加强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宣传，使城乡居民了解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内容和免费服务政策。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

容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媒体和社会各界的

监督。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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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０年第四季度

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卫办应急发〔２０１１〕１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

督中心：

２０１０年第四季度，我部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类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食物中毒事件）报告３２

起，中毒１３１３人，其中死亡１８人。与２００９年同

期相比，报告起数减少３０．４％，中毒人数减少

３８．８％，死亡人数持平。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一）按月报告情况。

月份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１０ ９ ５５３ ５

１１ １４ ４１５ １０

１２ ９ ３４５ ３

合计 ３２ １３１３ １８

　　第四季度，１０月份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中毒

人数最多，占总中毒人数的４２．１％；１１月份报告

的食物中毒事件死亡人数最多，占总死亡人数的

５５．６％。

（二）按食物中毒原因分类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１３ ８１９ ２

化学性 １１ ２４９ １１

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５ ６７ ５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３ １７８ ０

合计 ３２ １３１３ １８

　　第四季度，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

数和中毒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４０．６％

和中毒人数的６２．４％，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死亡人

数最多，占总死亡人数的６１．１％。

与２００９年同期相比，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

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减少３１．６％和

４０．３％，死亡人数增加１人；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

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８３．３％、１５６．７％和８３．３％；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和中

毒人数分别减少７３．７％、５０．０％和８９．６％。

（三）按食物中毒场所分类情况。

中毒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７ ３８０ ０

家庭　　　　 １２ ２０８ １２

饮食服务单位 ５ ２０８ ２

其他场所　　 ８ ５１７ ４

合计　　　　 ３２ １３１３ １８

第四季度，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

告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报告起数和死

亡人数的３７．５％和６６．７％；发生在集体食堂的中

毒人数最多，占总中毒人数的２８．９％。

与２００９年同期相比，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

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４６．２％、３７．２％，均无死亡；发生在家庭的食物

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

别减少３３．３％、７１．５％和２９．４％；发生在饮食

服务单位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

别减少４４．４％和６３．４％，死亡人数增加２人；发

生在其他场所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中毒

人数分别增加３３．３％和１１２．８％，死亡人数增

加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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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４ ２２９ ０

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１ ３８ ０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２ ８６ ０

合计 ７ ３５３ ０

　　第四季度，学校共发生食物中毒事件７起，

中毒３５３人，无死亡；其中６起发生于学校集体

食堂，２８７人中毒，无死亡。微生物性食物中毒

事件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最多，分别占学校食

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的５７．１％和

６４．９％。

与２００９年同期相比，学校食物中毒事件的报

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减少２２．２％和２１．０％，均

无死亡。

（五）剧毒鼠药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家庭　　 ２ ９ ３

其他场所 １ ３ ２

合计　　 ３ １２ ５

第四季度，全国报告剧毒鼠药中毒事件３

起，中毒１２人，５人死亡。剧毒鼠药食物中毒事

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化

学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总数的２７．３％、４．８％和

４５．５％。

与２００９年同期相比，剧毒鼠药中毒事件报告

起数增加２起，中毒人数减少７９．７％，死亡人数

增加５人。

二、食物中毒事件原因分析

（一）第四季度，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的死

亡人数最多，占总死亡人数的６１．１％；与２００９

年同期相比，报告事件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

数均显著增加。中毒原因主要为误食亚硝酸盐

和剧毒鼠药中毒。

（二）第四季度，中毒人数最多的一起食物中

毒事件发生在西南地区某省份的农村，系自办婚

宴席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共造成２１９人中毒，占

第四季度食物中毒事件报告中毒人数的１６．７％。

近年来，农村自办宴席食品处理不当是引起较大

规模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做好春节期间的食物中毒预防控制工

作。春节临近，亲友聚餐、外出就餐和旅游等活动

增多，各种节庆和游园活动以及旅游景区也推出

特色风味饮食。因此，食品安全监管任务加重，食

物中毒预防控制工作难度加大。各地卫生行政部

门要强化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和监管工作，协调有

关部门和机构，做好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人

群的食品卫生安全监管，及早发现和处理食品安

全问题和风险隐患，防范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同

时，各级卫生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人员队伍

和设备物资等方面的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食物中

毒事件，能够及时、有效地开展医疗救治和调查处

置工作。

（二）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

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与公众的生活、卫生习惯

和食品安全意识密切相关。地方各级卫生部门

要结合当地居民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以及气候

特点等，做好本地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通过多

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和健康教

育工作，增强公众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倡导良

好的饮食习惯，掌握正确的食品加工方法，从而

有效减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５４—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１·３



卫生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成立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的通知

卫办人发〔２０１１〕１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福建省公务员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人事局：

为贯彻落实《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卫生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成立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委员会，其职责为：对涉及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重大事项进行协调、决策；审定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

考试内容和方案；确定并公布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线；指导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工作。

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下设专家委员会和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主要负责指导护士执业资格

考试大纲及考试方案的制订、考试命题、审题和组卷等工作。办公室设在卫生部人事司，负责具体工作。

附件：第一届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名单

卫 生 部 办 公 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件

第一届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名单

主 任 委 员：马晓伟　卫生部副部长

副主任委员：王晓初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陈新年　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委 员：徐　科　卫生部人事司司长

王　羽　卫生部医政司司长

王大方　驻卫生部纪检监察局局长

孙建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

李清杰　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管理局局长

薛晓林　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

赵　宁　卫生部政法司副司长

张朝阳　卫生部农卫司副司长

秦　耕　卫生部妇社司副司长

周　军　卫生部医管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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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生国　卫生部科教司副司长

王立基　卫生部国际司副司长

王玉洵　卫生部规财司副巡视员

蒋　健　国家中医药局医政司副司长

刘金峰　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

李秀华　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

姜小鹰　福建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授

吴欣娟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护理主任护师

张洪君　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危重症护理主任护师

熊云新　广西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办公室主任：张闽元　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

办公室副主任：刘金峰（兼任）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乙肝项目检测的通知

卫办政法发〔２０１１〕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近来有媒体报道，一些企业和单位在招聘时变换手法，变相强迫应聘者进行乙肝项目检测，甚至侵

犯应聘者的隐私权。为切实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权利，现就进一步规范乙肝项目检测通知如下：

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从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平等就业权利的高度，认识就业体检取消乙肝项目检测的

重大意义，严格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

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０〕１２号）和《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乙肝

项目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卫办医政发〔２０１０〕３８号），坚决纠正不符合通知要求的行为。

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就业体检中，无论受检者是否自愿，一律不得提供乙肝项目检测服务。

对非就业体检，受检者本人主动要求进行乙肝项目检测的，医疗机构除应当妥善保存好受检者签署

的知情同意书外，还应当制发独立于常规体检报告的乙肝项目检测结果报告。

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出具的就业体检报告或者其他体检报告，无论体检费用是由受检者本人承担

还是由受检者所在单位承担的，一律由受检者本人或受检者指定的人员领取。

四、体检报告应当完全密封，并在显著位置注明本体检报告仅限受检者本人拆阅。

五、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收到的违规开展乙肝项目检测的投诉、举报等，要调查核实。凡查证

属实、违反规定的，一律要予以通报批评，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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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

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办监督发〔２０１１〕１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

（局），食品安全综合协调部门：

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加

强食品安全信息通报和沟通协调，规范信息公布

管理，回应社会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据卫生部

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实施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制度

《办法》在总结以往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制度的

基础上，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信息分类管理、分级

公布制度，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相关部门建

立信息通报和会商制度，以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信息公布制度，对实现食品安全信息科学管理，改

进食品安全监管，提升食品安全工作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食品安全综合协调

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和《办法》，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加强食品安全综合

协调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工作制度，

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和工作程序，积极构建统一的

食品安全信息公布平台，逐步实现信息互通共享，

提高食品安全信息工作水平。

二、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信息管理职责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依法认真履行食品安全

信息管理职责，将投诉举报信息、舆情监测信息、

风险监测信息、上下级之间的信息和部门间通报

信息等各类信息进行有机整合，实行统一管理，提

高信息工作效率。要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明确

管理职责，细化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

通报、会商、科学解释等管理制度的职责分工，将

责任落实到处室、落实到具体监管人员。要制订

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程序，确定信息公布标准。要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的考核和评议制度，不定

期对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报告和通报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保证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的准确、及时、客

观性。

三、重视社会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

各地要严格按照《办法》要求，充分运用新闻

媒体加强与公众的沟通，积极宣传各级党委、政府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措施和成效，增强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的信心，维护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

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广泛收集食品安全舆情信

息，对社会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要第一时间

组织调查核实，及时、客观、准确地公布食品安全

权威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谣言传

言。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作

用，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做好报道，建立畅通的沟通

渠道，为采访工作提供必要便利，不得封锁消息、

干涉舆论监督。

四、科学分析食品安全状况

各地要结合本地食品安全工作实际情况，认

真分析、整理本区域食品安全信息，编写年度食品

安全状况报告，全面反映本地区的食品产业总体

状况、政策法规标准建设、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食品安全事故、保障条件

和能力建设以及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隐患和建议

等方面工作状况，为政府及监管部门把握食品安

全态势，对食品安全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

整治、早解决，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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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宣传与普及工作

各地要采取鼓励措施，调动相关领域专家和

社会组织做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

准和知识宣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食品行业协会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做

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引导

食品生产经营者遵守法律政策、遵守行规行约，承

担起保证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运用报纸、广播、

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体方式，以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

和知识宣传、普及。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消

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各地实施《办法》的新情况、新问题或取得的

好经验，请函告我部监督局。我部将于今年上半

年对各地食品安全信息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联 系 人：卫生部监督局　张凤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６１６

传 真：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４０８

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鼠疫诊疗方案（试行）》的通知

卫办应急发〔２０１１〕１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进一步做好鼠疫病例诊疗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部组织编写了《鼠

疫诊疗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供医疗机构在鼠疫临床诊疗工作中使用。

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鼠疫诊疗方案（试行）

　　鼠疫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

原发于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啮齿类动物之间，主要通

过蚤类相互传播。为最大限度地挽救生命，本方案

根据已有的临床治疗经验和实验研究资料，提出对

鼠疫的综合治疗措施，以指导临床救治。

一、病原学和流行病学

（一）病原学。鼠疫的致病菌为鼠疫菌，其分

类学位置为细菌域、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肠杆

菌目、肠杆菌科、耶尔森菌属、鼠疫耶尔森菌。鼠

疫菌在光学显微镜下为革兰染色阴性、两端钝圆、

两极浓染的短小杆菌，菌体长约１－２μｍ，宽

０．５－０．７μｍ，有荚膜，无鞭毛，无芽孢；基因组由

一条环状染色体（约４．６Ｍｂ）和３个质粒（ｐＰＣＰ１、

ｐＣＤ１、ｐＭＴ１）组成，含有４０００多个编码序列和大

量的插入序列，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鼠疫菌最适

生长温度为２８－３０℃，最适ｐＨ值为６．９－７．１，

对高温和常用化学消毒剂敏感。

（二）流行病学。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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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其自然疫源地分布在亚洲、非洲、美洲的６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目前存在着１２种类型的鼠

疫自然疫源地。

１．传染源。

（１）鼠疫染疫动物。自然感染鼠疫的动物都

可以作为人间鼠疫的传染源（据统计，世界上有

３００多种），包括啮齿类动物（鼠类、旱獭等）、野生

食肉类动物（狐狸、狼、猞猁、鼬等）、野生偶蹄类动

物（黄羊、岩羊、马鹿等）、家养动物（犬、猫、藏系绵

羊等）。其中，最主要的传染源是啮齿类动物。

（２）鼠疫患者。主要是肺鼠疫患者，在疾病早

期即具有传染性。败血型鼠疫、腺肿发生破溃的

腺鼠疫患者等也可作为传染源。无症状感染者不

具有传染性。

２．传播途径。

（１）经跳蚤叮咬传播。人类鼠疫的首发病例多

由跳蚤叮咬所致，最常见的是印鼠客蚤，该蚤在世界

性范围内分布广泛，主要寄生于家栖鼠类。其次是

不同类型鼠疫自然疫源地宿主动物的主要寄生蚤。

（２）经直接接触传播。人类通过捕猎、宰杀、

剥皮及食肉等方式直接接触染疫动物。鼠疫菌可

以通过手部伤口，包括非常细小的伤口，如手指的

倒刺等进入人体，然后经淋巴管或血液引起腺鼠

疫或败血型鼠疫。

（３）经飞沫传播。肺鼠疫患者或动物呼吸道

分泌物中含有大量鼠疫菌，可通过呼吸、咳嗽将鼠

疫菌排入周围空气中，形成细菌微粒及气溶胶，造

成肺鼠疫传播。

（４）实验室感染。鼠疫实验室工作人员由于

防护不严、操作不当和实验室事故，可通过吸入、

锐器刺伤等途径感染鼠疫。

３．人群易感性。

人类对鼠疫普遍易感，没有天然免疫力，在流

行病学上表现出的差异与接触传染源的机会和频

次有关。

二、发病机理

当人类被携带鼠疫菌的跳蚤叮咬后，通常叮

咬的局部无明显反应，鼠疫菌经皮肤进入人体后，

首先沿淋巴管到达局部淋巴结，在其中繁殖，引起

出血性坏死性淋巴结炎，感染的腺体极度肿胀，充

血坏死，即为“腺鼠疫”，周围组织亦水肿、出血。

鼠疫菌可冲破局部的淋巴屏障，继续沿着淋巴系

统扩散，侵犯其他淋巴结。鼠疫菌及内毒素，也可

经淋巴循环系统进入血循环，引起败血症，出现严

重中毒症状，包括严重的皮肤黏膜出血（故鼠疫曾

被称为“黑死病”），然后侵入肺组织引起继发性肺

鼠疫。当人类吸入一定数量的鼠疫菌后，可引发

原发性肺鼠疫。

三、临床表现及体征

鼠疫的潜伏期较短，一般在１－６天之间，多为

２－３天，个别病例可达８－９天。其中，腺型和皮肤

型鼠疫的潜伏期较长，约为２－８天；原发性肺鼠疫

和败血型鼠疫的潜伏期较短，约为１－３天。

鼠疫的全身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病急剧，高热、

寒战、体温突然上升至３９－４１℃，呈稽留热。剧

烈头痛，有时出现中枢性呕吐、呼吸促迫，心动过

速，血压下降。重症病人早期即可出现血压下降、

意识不清、谵语等。

（一）腺鼠疫。腺鼠疫是最多见的临床类型，

除具有鼠疫的全身症状以外，受侵部位所属淋巴

结肿大为其主要特点。一般在发病的同时或１－

２天内出现淋巴结肿大，可以发生在任何被侵犯

部位的所属淋巴结，以腹股沟、腋下、颈部等为多

见。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淋巴结迅速弥漫性肿胀，

大小不等，质地坚硬，疼痛剧烈，与皮下组织粘连，

失去移动性，周围组织亦充血、出血。由于疼痛剧

烈，患侧常呈强迫体位。

（二）肺鼠疫。根据感染途径不同，肺鼠疫可

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类型。原发性肺鼠疫是

临床上最重的病型，不仅病死率高，而且在流行病

学方面危害也最大。主要表现为发病急剧，寒战、

高热，体温达４０－４１℃，脉搏细速，呼吸促迫，呼

吸频率２５次／分钟或更快。病人颜面潮红、眼结

膜充血，由于缺氧，口唇、颜面、四肢及全身皮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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绀。患病初期干咳，继之咳嗽频数，咳出稀薄泡沫

痰，痰中混血或纯血痰。受累的相应肺叶可以叩

及到局限性浊音，而且随着病情加重，浊音界迅速

扩大。肺部听诊有散在音（包括干性、湿性或捻

发音）。心脏查体常常表现为心界扩大，心律不

齐，有时可闻收缩期杂音。胸部Ｘ线可见多叶段

分布的斑片状边缘模糊的高密度阴影。若不及时

给予有效治疗，病人多于发病２－３天后死于中毒

性休克、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

继发性肺鼠疫，在发病之前，往往有腺鼠疫或

败血型鼠疫的症状。当继发肺鼠疫时，常表现为

病势突然增剧，出现咳嗽、胸痛、呼吸困难，鲜红色

泡沫样血痰。

（三）败血型鼠疫。败血型鼠疫分为原发性和

继发性两种类型。感染鼠疫菌后尚未出现局部症

状即发展为败血症的为原发败血型鼠疫，而继发

于腺鼠疫、肺鼠疫或其他类型鼠疫者则为继发败

血型鼠疫。败血型鼠疫的主要表现为恶寒、高热、

剧烈头痛、谵妄、神志不清、脉搏细速、心律不齐、

血压下降、呼吸促迫，广泛出血，如皮下及黏膜出

血、腔道出血等，若不及时抢救常于１－３天内

死亡。

（四）肠鼠疫。多因食用未煮熟的鼠疫病死动

物（如旱獭、兔、藏系绵羊等）而感染。除具有鼠疫

的全身症状外，还表现为消化道感染的特殊症状。

如频繁呕吐和腹泻，一昼夜可达数十次，吐泻物中

常混有血液和粘液混合物，排便时腹痛，常伴有大

网膜淋巴结肿胀，从肿胀的淋巴结和吐泻物中可

检出鼠疫菌。

（五）脑膜炎型鼠疫。脑膜炎型鼠疫多继发于

败血型鼠疫，具有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如

剧烈头痛、昏睡、颈强直、谵语、妄动、呕吐频繁，巴

氏征（Ｂａｂｉｎｓｋｉ）和克氏征（Ｋｅｒｎｉｇ）阳性，颅内压

增高，脑脊液中可检出鼠疫菌。

（六）眼鼠疫。除具有鼠疫的全身感染症状之

外，具有严重的上下眼睑水肿等重症结膜炎表现。

（七）皮肤鼠疫。除具有鼠疫的全身感染症状

之外，皮肤出现剧痛性红色丘疹，其后逐渐隆起，

形成血性水泡，周边呈灰黑色，基底坚硬。水泡破

溃后创面也呈灰黑色。

四、实验室检查

（一）实验室操作生物安全要求。根据卫生部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中的分类，鼠疫菌

为二类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对鼠疫菌进行大量

活菌操作（如菌冻干种、离心等）以及对动物的感

染实验应当在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内进行；

对样本的检测，如对病原菌的分离纯化、生化鉴

定、核酸提取、涂片等可以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内进行；非感染性材料的实验，例如不含病原菌的

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实验可在生物安全一级实验

室内进行。在不同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内进行

相关的实验操作，应当在相应等级的设施、设备及

个人防护条件下进行。

（二）常规检查。

１．血常规：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大多升高，常达

２０－３０×１０９／Ｌ以上，以中性粒细胞为主，还可见

红细胞、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减少。

２．尿常规：可见蛋白尿及血尿，尿沉渣中可见

红细胞、白细胞和细胞管型。

３．便常规：大便潜血可阳性。

４．凝血功能：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患者在短

期即可出现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表现为纤维蛋白

原浓度减少（小于２００ｍｇ／ｄｌ），凝血酶原时间和

部分凝血激酶时间明显延长，天－二聚体和纤维

蛋白原降解产物明显增加。

５．血生化：谷丙转氨酶（ＡＬＴ）、谷草转氨酶

（ＡＳＴ）、乳酸脱氢酶（ＬＤＨ）、磷酸肌酸激酶（ＣＫ／

ＣＫ－ＭＢ）、肌酐（Ｃｒ）、尿素氮（ＢＵＮ）等指标检

查，可了解肝、肾功能和心肌损伤程度。

６．电解质：血Ｋ＋、Ｎａ＋、Ｃｌ－水平可根据临床

情况随时复查。

７．脑脊液：脑膜炎型病例可表现为压力升高，

外观混浊，白细胞常大于４０００／ｍｍ３，中性粒细胞

为主，蛋白明显增加，葡萄糖和氯化物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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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脊液鲎（Ｌｉｍａｌｕｓ）试验阳性。

８．心电图检查：常出现窦性心动过速，ＳＴ段

下降。有时出现左右束支不完全传导阻滞。

（三）胸部影像学。肺鼠疫患者的Ｘ线片可随

着病程的不同阶段而表现不同。早期可见肺内单

一或多发的高密度阴影，分布在多个叶段；随着病

情进展，可迅速发展为双肺大片实变，甚至“白肺”。

（四）病原学检查。

１．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方法检测鼠疫特异

性基因。

２．鼠疫菌分离培养及噬菌体裂解试验。

（五）抗原检查。

１．鼠疫反相间接血凝试验（ＲＨＩＡ），检测鼠

疫Ｆ１抗原。

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鼠疫Ｆ１

抗原。

３．胶体金纸上色谱方法，检测鼠疫Ｆ１抗原。

（六）抗体检查。

１．鼠疫间接血凝试验（ＨＩＡ），检测鼠疫Ｆ１

抗体。

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鼠疫Ｆ１

抗体。

３．胶体金纸上色谱方法，检测鼠疫Ｆ１抗体。

五、诊断

（一）诊断依据。

１．流行病学史。

（１）患者发病前１０天内到过动物鼠疫流

行区。

（２）在１０天内接触过来自鼠疫疫区的疫源动

物、动物制品、进入过鼠疫实验室或接触过鼠疫实

验用品。

（３）患者发病前１０天内接触过具有临床表现

（１）至（４）特征的患者，并发生具有类似表现的

疾病。

２．临床表现。

（１）突然发病，高热，白细胞剧增，在未用抗菌

药物或仅用青霉素族抗菌药物情况下，病情迅速

恶化，在４８小时内进入休克或更严重的状态。

（２）急性淋巴结炎，淋巴结肿胀，剧烈疼痛并

出现强迫体位。

（３）出现重度毒血症、休克综合征而无明显淋

巴结肿胀。

（４）咳嗽、胸痛、咳痰带血或咯血。

（５）重症结膜炎并有严重上下眼睑水肿。

（６）血性腹泻并有重症腹痛、高热及休克综

合征。

（７）皮肤出现剧痛性红色丘疹，其后逐渐隆

起，形成血性水泡，周边呈灰黑色，基底坚硬。水

泡破溃后创面呈灰黑色。

（８）剧烈头痛、昏睡、颈部强直、谵语妄动、脑

压高、脑脊液浑浊。

３．实验室检查。

（１）淋巴结穿刺液、血液、痰液，咽部或眼分泌

物，或尸体脏器、管状骨骨髓标本中分离到鼠

疫菌。

（２）上述样本中针对鼠疫菌ｃａｆｌ及ｐｌａ基因

的ＰＣＲ扩增阳性，同时各项对照成立。

（３）上述标本中使用胶体金抗原检测、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或反相血凝试验中任何一种方法，检

出鼠疫Ｆ１抗原。

（４）急性期与恢复期血清使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或被动血凝实验检测，针对鼠疫Ｆ１抗原的

抗体滴度呈４倍以上增长。

（二）诊断标准。

１．急热待查。

具有临床表现（１）；或具有接触史１项，同时

出现临床表现中（２）至（８）中任何一项临床表现者

为急热待查。

２．疑似病例。

发现急热待查患者具有接触史（２）或接触史

（３），或获得实验室检查结果（３），应当作出疑似鼠

疫诊断。

３．确诊病例。

急热待查或疑似鼠疫患者获得实验室检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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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１），或实验室检验结果（２）和（３），或者实验室

检验结果（４），应当作出确诊鼠疫诊断。

（三）临床分型。

１．按临床表现（２）诊断的鼠疫病例，为腺型

鼠疫。

２．按临床表现（３）诊断的鼠疫病例，为败血型

鼠疫。

３．按临床表现（４）诊断的鼠疫病例，为肺型

鼠疫。

４．按临床表现（５）诊断的鼠疫病例，为眼型

鼠疫。

５．按临床表现（６）诊断的鼠疫病例，为肠型

鼠疫。

６．按临床表现（７）诊断的鼠疫病例，为皮肤型

鼠疫。

７．按临床表现（８）诊断的鼠疫病例，为脑膜炎

型鼠疫。

（四）排除鼠疫诊断。

１．在疾病过程中确诊为其他疾病，能解释其

所有的临床表现，且针对鼠疫进行的所有实验室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２．在疾病过程中未确诊鼠疫，发病３０天后，

针对鼠疫进行的抗体检查结果仍为阴性，或达不

到滴度升高４倍的标准。

六、鉴别诊断

（一）腺鼠疫应当与急性淋巴结炎、丝虫病、土

拉菌病等鉴别。

１．急性淋巴结炎：常继发于其他感染病灶，受

累区域的淋巴结肿大、压痛，较重者，局部有红、

肿、热、痛，并可伴畏寒、发热、头痛等全身症状。

与腺鼠疫相比，全身症状较轻。

２．丝虫病淋巴结肿：本病急性期，淋巴结炎与

淋巴管炎常同时发生，数天后可自行消退，全身症

状轻微，夜间血液涂片检查可找到微丝蚴。

３．土拉菌病腺型：本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高热、

剧烈头痛、全身肌肉痛，夜间盗汗，肝脾肿大。腺

型土拉菌病除上述全身症状外，主要表现为局部

淋巴结疼痛，３－５天出现淋巴结肿大，其境界明

显，可移动，皮色正常，无痛，无强迫体态。土拉菌

病腺型淋巴结肿往往有坏死灶，结节性肉芽肿形

成是其特殊性病变，有肉芽而无出血现象，是其病

理上的主要标志，可与鼠疫鉴别。而鼠疫基本病

变是血管和淋巴管内皮细胞损害及急性出血性、

坏死性病变。

（二）肺鼠疫应当与大叶性肺炎、吸入性炭疽

等鉴别。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及痰液的病原学检查

鉴别。

１．大叶性肺炎：本病无病死动物及家畜接触

史，临床特点为咳铁锈色痰；肺部可有肺实变体

征，肺部Ｘ线检查有大片状阴影，痰内可有肺炎

球菌。而肺鼠疫临床特点为咯血为主的出血性肺

炎表现，痰及咽部分泌物可查到鼠疫菌。

２．吸入性炭疽：本病发病后多出现低热、疲劳

和心前区压迫等，持续２－３天后，突然加重，轻者

表现为胸闷、胸痛、发热、咳嗽、咳黏液痰带血。重

者寒战、高热，由于纵膈淋巴结肿大、出血并压迫支

气管造成呼吸窘迫、气急喘鸣、咳嗽、紫绀、血样痰

等。而肺鼠疫病例临床表现重，多在发病２４－３６

小时内出现剧烈胸痛、咳嗽、咳大量泡沫血痰或鲜

红色痰；呼吸急促，并迅速呈现呼吸困难和紫绀。

（三）皮肤鼠疫应当与皮肤炭疽相鉴别。皮肤

炭疽最初为皮肤破损部位（皮肤破损轻微时，可无

明显伤口）出现斑疹或丘疹，第２天在皮疹顶部出

现小水疱而成疱疹，周围组织硬而肿胀。第３－４

天中心呈现出血性坏死稍下陷，四周有成群小水

泡，水肿区继续扩大。第５－７天坏死区溃破成浅

溃疡，血样渗出物结成硬而黑似炭块状焦痂，痂下

有肉芽组织生成（即炭疽痈）。由于局部末梢神经

受压而无明显疼感和压痛，有轻微痒感，无脓肿形

成，为其特点。有无疼痛及皮损进展时间可助

鉴别。

（四）败血型鼠疫需与其他原因所致败血症、

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相鉴别。应当根据流行病学、症状体征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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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检测相应疾病的病原或抗体以明确诊断。

七、治　疗

（一）一般治疗与监测指标。

１．一般治疗。

卧床休息，注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发热＞３８．５℃，或全身酸痛明显者，可使用解

热镇痛药。高热者给予冰敷、酒精擦浴等物理降

温措施。儿童禁用水杨酸类解热镇痛药。必要时

可应用镇静安神、镇痛剂。

腺鼠疫肿大的淋巴结切忌挤压，皮肤病灶可

予０．５％－１％的链霉素软膏涂抹，必要时可在肿

大淋巴结周围注射链霉素并施以湿敷，病灶化脓

软化后可切开引流。

２．病情监测。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和生命体征，对出现呼吸

道症状者，每天定时或持续监测脉搏容积血氧饱

和度（ＳｐＯ２），定期复查血常规、尿常规、血电解

质、肝肾功能、心肌酶谱、痰培养、血培养（第一次

标本应当在抗菌药物使用前留取）和Ｘ线胸片，

有条件者行动脉血气分析、肺部ＣＴ检查等。

（二）病因治疗。

近年来，尽管有许多新型抗生素问世，但是由

于鼠疫病例稀少，它们尚未经过大规模鼠疫治疗

的实践检验，无法证实其疗效优于传统的鼠疫治

疗药物。鼠疫的治疗仍以链霉素（ＳＭ）为首选，并

强调早期、足量、总量控制的用药策略。用量根据

病型不同、疫源地不同而异，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

用药量大，腺鼠疫及其他各型鼠疫用药量较小。

在应用链霉素治疗时，为了达到更好的预后，常常

联合其他类型抗生素，如喹诺酮、多西环素、－内

酰胺类或磺胺等。若因过敏等原因不能使用链霉

素者，可考虑选用庆大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多西

环素、环丙沙星等。

１．按临床分型给予不同治疗。

（１）腺鼠疫：链霉素成人首次１ｇ，以后０．５－

０．７５ｇ，ｑ４ｈ或ｑ６ｈ肌注（２－４ｇ／ｄ）。治疗过程中

可根据体温下降至３７．５℃以下，全身症状和局部

症状好转逐渐减量。病人体温恢复正常，全身症

状和局部症状消失，按常规用量继续用药３－５

天。疗程一般为１０－２０天，链霉素使用总量一般

不超过６０ｇ。腺体局部按外科常规进行对症

治疗。

（２）肺鼠疫和鼠疫败血症：链霉素成人首次２

ｇ，以后１ｇ，ｑ４ｈ或ｑ６ｈ肌注（４－６ｇ／ｄ）。直到体

温下降至３７．５℃以下，全身症状和呼吸道症状显

著好转后逐渐减量。疗程一般为１０－２０天，链霉

素使用总量一般不超过９０ｇ。减量时要特别注意

不要大幅度减量，防止病情反复。儿童参考剂量

为３０ｍｇ／ｋｇ／ｄ，ｑ１２ｈ，并根据具体病情确定给药

剂量。

（３）其他型鼠疫的治疗：可参考腺鼠疫治疗

方法。

（４）皮肤鼠疫按一般外科疗法处置皮肤溃疡，

必要时局部滴注链霉素或敷磺胺软膏。

（５）眼鼠疫可用金霉素、四环素、氯霉素眼药

水点眼，并用生理盐水冲洗。

（６）有脑膜炎症状的病人，在特效治疗的同

时，辅以氯霉素治疗，成人５０ｍｇ／ｋｇ／ｄ，儿童（＞１

岁）５０ｍｇ／ｋｇ／ｄ，ｑ６ｈ，静脉滴注，疗程１０天，但应

当注意氯霉素的骨髓毒性等副作用。

２．其他可选用药物：

（１）氨基糖甙类：

①庆大霉素（ＧＭ）：链霉素过敏或妊娠情况

下使用。用法用量：成人３ｍｇ／ｋｇ／ｄ，ｑ８ｈ，肌注或

静脉滴注，疗程１０天，严重感染可用至５ｍｇ／ｋｇ／

ｄ；儿童６－７．５ｍｇ／ｋｇ／ｄ，婴幼儿７．５ｍｇ／ｋｇ／ｄ，

ｑ８ｈ，肌注或静脉滴注，疗程１０天。

②卡那霉素（ＫＭ）：链霉素过敏或妊娠情况

下使用。用法用量：成人０．５ｇ，ｑ８ｈ，肌注或静脉

滴注，疗程１０天；儿童１５－２５ｍｇ／ｋｇ／ｄ，ｑ１２ｈ，肌

注或静脉滴注，疗程１０天。静脉滴注时将一次用

量用１００ｍｌ输液稀释，滴入时间为３０－６０分钟，

切勿过速。

③阿米卡星（丁胺卡那霉素）：链霉素过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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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情况下使用。用法用量：成人７．５ｍｇ／ｋｇ／次，

ｑ１２ｈ（每日总量不超过１．５ｇ），肌注或静脉滴注，疗程

１０天；儿童开始１０ｍｇ／ｋｇ／次，以后７．５ｍｇ／ｋｇ／次，

ｑ１２ｈ，肌注或静脉滴注，疗程１０天。静脉滴注时用

１００－２００ｍｌ输液稀释，３０－６０分钟滴入，儿童则

为１－２小时。

（２）氟喹诺酮类：喹诺酮类该类药物抗菌谱

广、抗菌活性强，属于浓度依赖性抗生素，目前主

要用于联合用药。肺鼠疫和鼠疫败血症患者可采

取氟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

的一种作为联合用药。

环丙沙星：成人４００－６００ｍｇ／ｄ，静脉滴注，

或５００ｍｇ／ｄ，口服，ｑ１２ｈ，疗程１０天。其他氟喹

诺酮类可参照药物说明书使用。

（３）四环素类：对临床各型鼠疫患者可采取四

环素作为联合用药。

四环素：成人：２ｇ／ｄ，ｑ６ｈ，口服；儿童（９岁以

上）：２５－５０ｍｇ／ｋｇ／ｄ（２ｇ／ｄ），ｑ６ｈ，口服。

（三）抗休克治疗。

１．补充血容量。

维持有效血容量是感染性休克救治的关键，应

当在休克早期或入院的６小时内纠正低血容量。

急性期患者应当给予静脉补液，补充营养及水分，

有条件者根据中心静脉压（ＣＶＰ）、肺动脉毛细血管

气压等调整输液量，使ＣＶＰ达８－１２ｍｍＨｇ；调节

机体内电解质平衡，常用５％－１０％的葡萄糖溶液、

０．９％生理盐水或林格氏液、能量合剂等。

２．纠正酸中毒。

纠正酸中毒可增强心肌收缩力、恢复血管对

血管活性药物的反应性，并防止弥漫性血管内凝

血（ＤＩＣ）的发生。首选的缓冲碱为５％碳酸氢钠，

次为１１．２％乳酸钠（肝功能损害者不宜用）。三

羟甲基氨基甲烷（ＴＨＡＭ）适用于需限钠患者。

３．血管活性药物应用。

在血容量补足的情况下，若血压仍然不升，可

应用血管活性药物。

（１）多巴胺：２－２０ｇ／ｋｇ／ｍｉｎ，较低剂量时可

增加心肌收缩力和心排出量，增大剂量还可增加

外周血管阻力，增加心脏后负荷、肺动脉压和血管

阻力，提升血压。

（２）多巴酚丁胺：当有证据表明血容量已经补

足（ＣＶＰ＞８ｍｍＨｇ），临床或监测提示心功能不全

时，可以联合使用多巴酚丁胺。有效剂量为２－２０

ｇ／ｋｇ／ｍｉｎ。但静脉多巴酚丁胺可增加房性和室性

心律失常的几率，且与剂量相关。

当多巴胺和多巴酚丁胺无效且维持血压困难

时，可用去甲基肾上腺素：成人量０．１－１．０ｇ／ｋｇ／

ｍｉｎ，调节滴速达到理想血压水平（收缩压８０－９０

ｍｍＨｇ），维持量２－４ｇ／ｍｉｎ；儿童０．０２－０．１ｇ／ｋｇ／

ｍｉｎ，但需监测血液动力学。

４．肾上腺皮质激素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具

有降低外周血管阻力、改善微循环；拮抗内毒素、

减轻毒血症，并有非特异性抗炎作用，能抑制炎症

介质和细胞因子的分泌等多种作用，毒血症状重

者或出现低血压休克者可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如

氢化考的松３－５ｍｇ／ｋｇ／ｄ，或甲基泼尼松龙１－

２ｍｇ／ｋｇ／ｄ，病情稳定后尽早减量或停用，一般不

超过５－７天。

（四）呼吸支持治疗。对肺鼠疫患者应当经常

监测ＳｐＯ２的变化，发现ＳｐＯ２下降是呼吸衰竭的

早期表现，应当给予及时处理。

有低氧血症者，通常需要较高的吸入氧流量，

使ＳｐＯ２维持在９３％或以上，必要时可选用面罩

吸氧。应当尽量避免脱离氧疗的活动（如：上洗手

间、医疗检查等）。若吸氧流量≥５Ｌ／ｍｉｎ，或吸入

氧浓度（ＦｉＯ２）≥４０％条件下，ＳｐＯ２＜９３％；或经

充分氧疗后，ＳｐＯ２虽能维持在９３％，但呼吸频率

仍在３０次／ｍｉｎ或以上，呼吸负荷仍保持在较高的

水平，均应当及时考虑无创或有创人工通气。一般

认为ＦｉＯ２＞６０％，ＰａＯ２仍＜８ｋＰａ（６０ｍｍＨｇ）时，

应当采用以呼气末正压通气（ＰＥＥＰ）为主的综合

治疗。

建立人工气道后，应当加强消毒隔离，加强对

人工气道的管理，以减少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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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气的过程中，对呼吸不协调及焦虑的患者应

当予充分镇静，必要时予肌松药，以防止氧合功能

下降。

（五）纠正弥漫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有ＤＩＣ

表现者，在给予血小板、新鲜冰冻血浆和纤维蛋

白原等进行替代治疗的同时给予肝素抗凝，

５－１０Ｕ／ｋｇ／ｈ静脉注射维持，密切监测出凝血功

能，调整治疗方案。

（六）维护其他重要脏器功能。

１．强心药物的应用：重症休克和休克后期病

例常并发心功能不全，老年人和幼儿尤易发生，可

预防应用毒毛旋花甙或毛花甙Ｃ。出现心功能不

全征象时，应当严重控制静脉输液量和滴速。除

给予快速强心药外，可给血管解痉药抗心力衰竭，

适当扩充血容量和使用正性肌力药物。

２．肾功能的维护：休克患者出现少尿、无尿、

氮质血症等时，应当注意鉴别其为肾前性或急性

肾功能不全所致。在有效心搏血量和血压回复之

后，如患者仍持续少尿，可行液体负荷与利尿试

验：快速静滴甘露醇１００－３００ｍｌ，或静注速尿

４０ｍｇ，如排尿无明显增加，而心脏功能良好，则

可重复一次，若仍无尿，提示可能已发生急性肾功

能不全，应当给予相应处理。

（七）临床营养支持。早期应当鼓励患者进食

易消化的食物。当病情恶化不能正常进食时，应

及时给予临床营养支持，采用肠内营养与肠外营

养相结合的途径，非蛋白热量１０５－１２６ｋＪ（２５－

３０ｋｃａｌ）／ｋｇ／ｄ，适当增加脂肪的比例，以减轻肺的

负荷。中／长链混合脂肪乳剂对肝功能及免疫方

面的影响小。蛋白质的入量为１－１．５ｇ／ｋｇ／ｄ，

过多对肝肾功能可能有不利影响。应当同时补充

水溶性和脂溶性维生素。对低白蛋白血症者，可

给予人血白蛋白输注，１０－２０ｇ／ｄ，尽量保持血浆

白蛋白在正常水平。

（八）预防性治疗。对鼠疫患者的直接接触

者、被疫区跳蚤叮咬的人、接触了染疫动物分泌

物及血液者，以及鼠疫实验室工作人员操作鼠

疫菌时发生意外事故的，均应当进行鼠疫预防

性治疗。

药物可选用四环素、多西环素（强力霉素）、

磺胺、环丙沙星等。必要时可肌肉注射链霉素

进行预防性治疗，疗程均为７天。

鼠疫预防性治疗药物用药指导原则

药 物 对 象 剂 量 间隔（小时） 途径 疗程（天）

四环素

多西环素

ＴＭＰ／ＳＭＺ
复方新诺明

环丙沙星

成人 １－２克／天 ６或１２ 口服 ７

儿童（９岁） ２５－５０ｍｇ／ｋｇ／ｄ ６或１２ 口服 ７

成人 １００－２００ｍｇ／ｄ １２或２４ 口服 ７

儿童（９岁） １００－２００ｍｇ／ｄ １２或２４ 口服 ７

成人 １．６ｇ／ｄ １２ 口服 ７

儿童（２岁） ４０ｍｇ／ｋｇ／ｄ １２ 口服 ７

成人 ４００ｍｇ／ｄ １２ 口服 ７

儿童 在有其他抗菌素选择的情况下，儿童尽量避免使用

　　（九）鼠疫患者治愈出院要求。体温恢复正

常，一般症状消失，可考虑出院。不同病型者还需

达到下列要求：

１．腺鼠疫患者，肿大的淋巴结仅残留小块能

够移动的硬结，或完全触碰不到，全身症状消失

后，观察３－５天，病情无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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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肺鼠疫患者，体温恢复正常，一般症状消

失，血、痰及咽部分泌物连续３次以上鼠疫菌检验

阴性（每隔３天做鼠疫菌检验１次）。

３．败血型和其他类型鼠疫患者，体温恢复正

常，一般症状消失，血液连续３次以上鼠疫菌检验

阴性（每隔３天做鼠疫菌检验１次）。

八、感染控制

（一）报告。我国人间鼠疫监测和救治实行首

诊医师负责制。凡发现可能感染鼠疫的患者，应

及时上报医院管理部门和辖区内的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或鼠疫防控专业机构。

（二）隔离。

１．疑似或确诊病例：坚持就地、就近原则，对

疑似或者确诊病例分别予以单间隔离；条件不允

许的，可对同类型鼠疫病例进行同室隔离。若附

近有传染病专用隔离病房时，应将患者转入该病

房隔离；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应建立临时隔离

病房。

２．直接接触者：是指在无有效防护状态下与

疑似、确诊病例或相关病例尸体近距离接触且有

可能感染鼠疫的人。应对直接接触者单独隔离状

态下进行医学观察。

（三）个人防护。凡接触鼠疫或疑似鼠疫患者

的人员，应采取加强防护。医护人员进入病房应

着全套个人防护装备，主要包括防护眼镜、防护

服、Ｎ９５口罩、手套、鞋套等。

（四）运输。对鼠疫或疑似鼠疫患者的运送应

使用专用车辆，并做好负责运送的人员的个人防

护和车辆消毒。

（五）医院感染控制。

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六）处置与消毒。

１．鼠疫或疑似鼠疫患者入院时，应在隔离区

内的卫生处置室，对其登记、全身用０．１％苯扎溴

铵擦拭消毒、更衣、换鞋后，送入病房。

２．鼠疫患者居住的病房墙面、地面及门窗可

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ｇ／Ｌ含氯消毒剂或其他有效消

毒剂每天２次擦拭消毒。同时，也可以用紫外线

辅助照射消毒。

３．鼠疫患者的排泄物：稀薄的排泄物或呕吐

物，每１０００ｍｌ可加漂白粉５０ｇ或２００００ｍｇ／Ｌ

有效氯含氯消毒剂溶液２０００ｍｌ，搅匀放置２小

时。无粪的尿液每１０００ｍｌ加入干漂白粉５ｇ或

次氯酸钙１．５ｇ或１０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含氯消毒

剂溶液１００ｍｌ混匀放置２小时。成形粪便不能

用干漂白粉消毒，可用２０％ 漂白粉乳剂（含有效

氯５％），或５００００ｍｇ／Ｌ有效氯含氯消毒剂溶液

２份加于１份粪便中，混匀后，作用２小时。

４．对耐热、耐湿物品尽可能使用高压蒸汽

（１２１℃），灭菌２０分钟。需要洗涤的物品，先用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ｇ／Ｌ含氯或其他有效消毒剂浸泡２

小时后洗涤。

５．不能用化学消毒剂浸泡或压力蒸汽消毒的

仪器、设备和物品可根据物品的特性分别选用：甲

醛熏蒸消毒，药量为５０ｍｌ／ｍ３，密闭门窗，作用２４

小时。或用环氧乙烷灭菌器熏蒸，浓度８００－

１０００ｍｇ／Ｌ，温度５５－６０℃，相对湿度６０％－

８０％，作用时间６小时。

６．鼠疫患者尸体用浸有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ｍｇ／Ｌ有

效氯的含氯消毒剂或０．５％过氧乙酸棉球将口、

鼻、肛门、阴道等开放处堵塞；并以浸有上述浓度

消毒液的被单包裹尸体后，装入不透水的塑料袋

内密封，焚烧。尸体解剖参照《传染病病人或疑似

传染病病人尸体解剖查验规定》执行。

７．患者治愈出院或尸体移出病房后，按《医院

消毒技术规范》的要求，对病房进行终末消毒。

—７５—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１·３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通知

卫办医政发〔２０１１〕２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加强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临床应用管理，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我部委

托中华医学会组织专家制订了《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０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卫办应急发〔２０１１〕２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

督中心：

２０１０年我部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

统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

简称食物中毒事件）报告２２０起，中毒７３８３人，死亡

１８４人，涉及１００人以上的食物中毒事件７起。与

２００９年网络直报数据相比，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

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减少１８．８２％和３２．９２％，死亡人

数增加１．６６％。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全年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一）食物中毒事件报告季度分布。

第三季度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中毒人数

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全年总数的４４．０９％、

４５．１２％和４３．４８％。

季度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１ ３２ ７９２ ２７

２ ５９ １９４７ ５９

３ ９７ ３３３１ ８０

４ ３２ １３１３ １８

合计 ２２０ ７３８３ １８４

（二）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月份分布。

２０１０年，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居前三位的

月份依次为８月、９月和７月，３个月报告起数占

全年总数的４４．０９％；食物中毒事件报告中毒人

数居前三位的月份依次为９月、８月和５月，３个

月报告中毒人数占全年总数的４９．２８％；食物中

毒死亡人数居前三位的月份依次为７月、８月和６

月，３个月报告中毒死亡人数占全年总数的

４８．９１％。

—８５—

卫生部公报２０１１·３



月份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１ １１ ３６９ ７

２ ９ １９２ ８

３ １２ ２３１ １２

４ １９ ６３０ １５

５ １８ ７７２ １９

６ ２２ ５４５ ２５

７ ２５ ４６５ ３４

８ ３９ １２４７ ３１

９ ３３ １６１９ １５

１０ ９ ５５３ ５

１１ １４ ４１５ １０

１２ ９ ３４５ ３

合计 ２２０ ７３８３ １８４

（三）食物中毒原因分类。

２０１０年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中，微生物性食

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最多，分别占

总数的３６．８２％和６２．１０％；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死亡人数最多，占总数的

６０．８７％。与２００９年相比，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

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３１．３６％、４１．８３％和２０．００％；化学性食物中毒事

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２７．２７％、３８．１７％和２７．２７％；有毒动植物及毒蘑

菇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

别减少４．９４％、９．３０％，死亡人数增加２０．４３％；

不明原因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

别增加２９．４１％、２８．１５％，死亡人数减少６人。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８１ ４５８５ １６

化学性 ４０ ６８２ ４８

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７７ １１５１ １１２

不明原因 ２２ ９６５ ８

合计 ２２０ ７３８３ １８４

（四）食物中毒场所分类。

２０１０年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中，发生在家庭

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

占总数的４８．１８％和７８．８０％；发生在集体食堂的

中毒人数最多，占总数的２８．６７％。

与２００９年相比，发生在集体食堂的食物中毒

事件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减少２６．００％和

２８．９１％，死亡人数减少７人；发生在家庭的食物中

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减少

２６．９０％、６９．５６％和５．８４％；发生在饮食服务单位

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

分别减少４７．０６％、４２．５４％和４０．００％；发生在其

他场所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

亡人数分别增加１００．００％、１２３．１１％和１４０．００％。

中毒场所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集体食堂 ３７ ２１１７ ０

家庭 １０６ １２６０ １４５

饮食服务单位 ２７ １６２１ ３

其他 ５０ ２３８５ ３６

合计 ２２０ ７３８３ １８４

（五）学生食物中毒事件情况。

２０１０年共报告学生食物中毒事件３７起，中

毒２０８６人，死亡１人。其中２６起发生于学校集

体食堂，中毒１５４１人，无死亡。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１７ ９７２ ０

化学性 ２ ７８ ０

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１０ ６０４ ０

不明原因 ８ ４３２ １

合计 ３７ ２０８６ １

二、食物中毒情况分析

（一）从食物中毒原因来看，２０１０年微生物性

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最多，分别

占总数的３６．８２％和６２．１０％。微生物性食物中

毒事件主要是由食物污染或变质、生熟交叉污染

等原因引起。

（二）２０１０年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引起的食

物中毒事件报告死亡人数最多，占死亡总数的

６０．８７％。与２００９年相比，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的报告起数和中毒人数分别

减少４．９４％、９．３０％，死亡人数增加２０．４３％。其

中，误食毒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占有毒动植

物及毒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的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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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毒蘑菇中毒多为农村群众自行采摘野蘑菇

食用，又缺乏鉴别毒蘑菇的知识和能力，从而误食

引起食物中毒。

（三）从食物中毒发生的场所看，２０１０年发生

在家庭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均最

多，分别占总数的４８．１８％和７８．８０％。家庭食物

中毒多发生于农村地区，且病死率较高，主要原因

是农村地区群众缺乏基本的食品安全知识和良好

的卫生习惯，同时基层医疗救治条件有限，交通不

便，重症中毒病例难以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容易

发生死亡。

（四）与往年相同，第三季度是２０１０年食物中

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最多的季度，分

别占全年总数的４４．０９％、４５．１２％、４３．４８％。第

三季度，气温较高、气候潮湿，适于细菌生长繁殖，

食物易于腐败变质，一旦食物储存、加工不当，极

易发生由副溶血性弧菌、蜡样芽胞杆菌、变形杆菌

和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同时，第三

季度也正值各种有毒植物的采摘期，如果采摘者

缺乏相应的毒物鉴别能力，容易发生误食有毒植

物引起的食物中毒。

三、工作要求

（一）有针对性地加强食物中毒事件监测和防

控工作。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组织分析本地

区食物中毒事件发生风险，确定高发地区、高发季

节以及高发食物中毒的种类和原因，根据分析结

果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监测和防控方案，进行专

业人员培训和演练，做好救治药物等储备，加强重

点地区、重点环节、重点时段、重点人群的食品安

全监管和风险沟通力度，有效控制食物中毒事件

的发生。

（二）全力做好节假日和大型活动期间的食物

中毒预防控制工作。有关地区卫生行政部门要开

展节假日和大型活动举办期间食物中毒事件的风

险评估，切实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和区域联防联

动，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完善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方

案，做好监测和应急准备工作，有效防范和处置食

物中毒事件，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三）进一步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

作。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饮食结构

和生活习惯以及气候特点等，通过多种形式，有针

对性地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工作，提高公众食品安

全意识，改善公众的卫生意识和饮食习惯，有效减

少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卫生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加强“万名医师支援农村

卫生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办医管发〔２０１１〕３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部属（管）医院：

近年来，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力领导下，

在支援医院、受援医院和广大医务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实施顺利，有

效帮助县级医院提高了技术水平，加强了服务能

力，农村群众得到了切身实惠。为贯彻深化医改

和公立医院改革精神，落实全国县医院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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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要求，巩固和扩大对口支援工作业已取得

的成果，按照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有关政策规定和

管理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继续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是

深化医改的具体要求，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

容，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重点措施。地

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高度

重视，把这项工作与优化公立医院结构布局、加强

县域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等医改任务结合起来，做

到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争取效益最大

化。要进一步发挥“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项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作用，完善工作制度和

沟通协调机制，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切实把

这项工作抓实抓好。

二、严格医务人员支农管理

（一）及时公示医务人员支农信息。要严格执

行城市医生在晋升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职称以

前到农村累计服务一年的规定，支援医院要每半

年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一次本院医务人员支农情

况，保障干部职工的知情权。受援医院要在医院

门诊大厅或住院部等地方，采取在信息公示栏公

示、张贴海报等多种形式，向当地群众公示派驻人

员的姓名、职称、所属医院、专业特长、支援时间等

相关信息，并及时更新，方便群众选择就医。

（二）完善派驻医务人员考勤制度。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对派驻人员考勤工

作作出统一规定。受援医院对派驻人员的出勤情

况进行记录，按月汇总报送，支援医院按季度汇总

报送省级项目办公室。支援医院不得随意调回派

驻人员；因卫生应急等确需调回派驻人员，且离岗

时间超过５个工作日的，须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中医药管理部门备案，并安排替换人员。派驻人

员请假时间较长的，支援医院要相应延长其支援

时间。

（三）建立信息报送和查询制度。卫生部将建

立医务人员支农信息库，并在卫生部网站设立支

农信息查询系统，请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支援医

院和受援医院按照要求及时填报相关信息。各地

各医院从本系统取得的信息，作为审核医务人员

晋升申请的依据。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

理部门要每年通报一次本省（区、市）医务人员支

农情况。

三、完善考核评估结果的使用

（一）加大考核检查工作力度。各省级卫生行

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建立完善绩效考核制

度，对各医院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分析取得

的数据，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卫生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将组织人员对各地的工作进行抽查。

（二）规范考核结果的使用。在进行医师定期

考核时，要把参加支农工作情况作为重要内容予

以记录。在评先评优时，对表现优秀的医务人员

应当适当予以倾斜，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要实行

一票否决。要把医院完成支农工作任务纳入医院

评审和临床重点专科评估要求。

（三）加强卫生支农工作宣传。要善于发现和

树立支农工作典型，认真总结和推广各地的有益

经验，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对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

型和先进事迹加强舆论宣传，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在工作中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卫生

部医管司联系。

联系人：卫生部医管司　匡绍华、杜冰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９６６、２７９３

电子邮箱：ｙｇｓｘｘｃ＠１６３．ｃｏｍ

传真：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７９６

卫 生 部 办 公 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二○一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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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公布２０１１年２月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１日零时至２月２８

日２４时），全国（不含台港澳，下同）共报告法定传

染病３２１９００例，死亡８４８人。其中，甲类传染病

无发病、死亡病例报告。乙类传染病中除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和白喉无发病、死亡病例报告外，其余２２种传染

病共报告发病２５０８２８例，死亡８４３人；报告发病

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

毒、痢疾和淋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

的９６％。

同期，全国共报告丙类传染病发病７１０７２

例，死亡５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

为其它感染性腹泻病、流行性腮腺炎和手足口病，

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８８％。

附件

２０１１年２月全国法定传染病发病、死亡统计表

病　名 　发病数 　死亡数 病　名 　发病数 　死亡数

甲乙丙类总计 ３２１９００ ８４８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４２ ０

　甲乙类传染病合计 ２５０８２８ ８４３ 　　百日咳 １２３ ０

　　鼠疫 ０ ０ 　　白喉 ０ ０

　　霍乱 ０ ０ 　　新生儿破伤风 ５７ ５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０ ０ 　　猩红热 １０００ ０

　　艾滋病 １２９４ ５０５ 　　布鲁氏菌病 １６３０ ０

　　病毒性肝炎 １０５４４６ ７３ 　　淋病 ５６３７ ０

　　　甲型肝炎 ２０１３ １ 　　梅毒 ２３９４１ ９

　　　乙型肝炎 ８５６４９ ５４ 　　钩端螺旋体病 ３ １

　　　丙型肝炎 １１８０８ １３ 　　血吸虫病 ２１５ ０

　　　戊型肝炎 ２４３７ ４ 　　疟疾 ２４９ ４

　　　肝炎未分型 ３５３９ １ 　丙类传染病合计 ７１０７２ ５

　　脊髓灰质炎 ０ ０ 　　流行性感冒 ５９３０ ０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０ ０ 　　流行性腮腺炎 １６８３４ ０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３２５１ ４６ 　　风疹 １５０２ ０

　　麻疹 ９６５ ０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９２８ ０

　　流行性出血热 ５５１ ６ 　　麻风病 ５５ ０

　　狂犬病 ９５ ８７ 　　斑疹伤寒 ８６ ０

　　流行性乙型脑炎 ３ ３ 　　黑热病 ３０ ０

　　登革热 １ ０ 　　包虫病 １５５ ０

　　炭疽 ６ ０ 　　丝虫病 ０ ０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７７０５ ２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 ３４９４３ ２

　　肺结核 ９８１５７ １０１ 　　手足口病 １０６０９ ３

　　伤寒和副伤寒 ４５７ ０

　　病毒性肝炎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为甲肝、乙肝、丙肝、戊肝、未分型肝炎报告发病数和死亡数的合计。

通过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报告的死亡数据不作为中国传染病死因顺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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